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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9746362][bookmark: _Toc8786][bookmark: _Toc14451][bookmark: _Toc8977][bookmark: _Toc226]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bookmark: _Hlk217997627]年产5000吨钢结构生产线迁建项目

	项目代码
	无

	建设单位联系人
	[bookmark: OLE_LINK13]许明凯
	联系方式
	15243703100

	建设地点
	[bookmark: _Hlk217997706][bookmark: _Hlk215504730]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龙岭产业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朝阳路粤浙城科技示范基地8栋

	地理坐标
	（经度112度30分18.219秒，纬度28度21分41.126秒）

	国民经济
行业类别
	C3311金属结构制造
	[bookmark: _Hlk49843745]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三十、金属制品业 33 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331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部门（选填）
	无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号（选填）
	无

	总投资（万元）
	1000
	环保投资（万元）
	28

	环保投资占比（%）
	2.8
	施工工期
	3个月

	是否开工建设
	否
是：             
	用地
面积（m2）
	10368.36

	专项评价设置情况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环境影响类）（试行）》表1专项评价设置原则表中要求，本项目无需开展专项评价。
表1-1  专项评价设置原则表
	专项评价类别
	设置原则
	本项目情况

	大气
	排放废气含有毒有害污染物、二噁英、苯并[a]芘、氰化物、氯气且厂界外500米范围内有环境空气保护目标的建设项目。
	不涉及有毒有害污染物、二噁英、苯并[a]芘、氰化物、氯气的排放

	地表水
	新增工业废水直排建设项目（槽罐车外送污水处理厂的除外）； 新增废水直排的污水集中处理厂。
	不涉及新增工业废水直排，不涉及 新增废水直排的污水集中处理厂

	环境风险
	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危险物质存储量超过临界量的建设项目。
	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危险物质存储量未超过临界量

	生态
	取水口下游 500 米范围内有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 洄游通道的新增河道取水的污染类建设项目。
	不涉及新增河道取水

	海洋
	直接向海排放污染物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
	不涉及向海排放污染物




	规划情况
	审批机关：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审批文件及文号：《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耒阳经济开发区等7家园区调区的复函》(湘发改函〔2024〕9号)；
审批机关：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审批文件及文号：《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同意龙岭产业开发区开展扩区前期工作的函》(湘发改函〔2024〕31号)；

	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情况
	[bookmark: OLE_LINK7]文件名称：《龙岭产业开发区调区扩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召集审查机关：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审查文件名称及文号：《关于龙岭产业开发区调区扩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湘环评函〔2025〕10号）

	规划及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符合性分析
	一、与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1、规划范围分析
根据《龙岭产业开发区调区扩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内容，龙岭产业开发区以湘发改函〔2024〕9号文核定面积607.52公顷为基础，拟扩区面积342.11公顷，扩区后开发区面积为949.63公顷。
区块一：为湘发改函〔2024〕9号文中的区块一，原边界范围25.59公顷，本次不涉及扩区。四至范围为东至枫林大道（北）以西230米处，南至G536国道以北200米处，西至赖家椴东北450米处，北至Y322乡道；
区块二：为新增区块，拟扩区面积10.01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大塘村，南至大塘村，西至邓家冲，北至大塘冲。
区块三：为湘发改函〔2024〕9号文中的区块二，原边界范围45.39公顷，本次不涉及扩区。四至范围为东至桃花仑东路，南至梅林路、永福路，西至蓉园路、团山路，北至迎宾东路；
区块四：为湘发改函〔2024〕9号文中的区块三，原边界范围104.96公顷，拟扩区面积115.10公顷，扩区后总用地面积220.06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G319国道，南至关山路，西至益阳顺德城，北至檀香路；
区块五：为湘发改函〔2024〕9号文中的区块四，原边界范围188.03公顷，拟扩区面积50.25公顷，扩区后总用地面积238.28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雪花湾路、蓉兴路，南至高新大道、沧泉大道，西至银城大道、绕高路，北至猫公塘；
区块六：为湘发改函〔2024〕9号文中的区块五，原边界范围243.55公顷，拟扩区面积166.75公顷，扩区后总用地面积410.30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黄家冲，南至高家村组以北200米处，西至付家冲，北至鲤鱼塘西南 200 米处；
本项目位于益阳市赫山区龙岭产业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朝阳路粤浙城科技示范基地8栋，属于区块六范围内。
2、产业定位布局分析
衡龙新区主要发展新材料和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以金属材料、靶材为重点。鼓励发展C398电子原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装备制造产业以动力部件为主，鼓励发展C344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制造、C345 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
本项目属于C3311金属结构制造，不属于园区主导产业，也不与其相冲突。
3、用地规划分析
根据《龙岭产业开发区调区扩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中衡龙新区组团用地布局规划图，本项目所处区域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符合用地规划要求。
二、规划环评中准入清单的符合性分析
表1-2  与规划环评中行业准入清单的符合性分析
	片区
	类型
	准入清单

	衡龙新区
	产业定位
	主要发展新材料和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以金属材料、靶材为重点。鼓励发展C398电子原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装备制造产业以动力部件为主，鼓励发展C344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制造、C345 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

	
	限制类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制类项目

	
	禁止类
	禁止引入“两高”项目；禁止建设采用落后生产工艺或生产设备，不符合国家、省及地方相关产业政策，使用低效的环保治理措施的项目。禁止在现有及规划居住用地的周边地块上布局噪声影响大或气型污染严重的项目。


根据上表可知，本项目属于C3311金属结构制造，虽不属于园区主导产业，但与主导产业不存在冲突，且不属于限制或禁止类产业，故符合园区产业准入要求。
三、规划环评及审查意见的符合性分析
表1-3  与规划环评审查意见的符合性分析
	序号
	相关要求
	本项目情况
	符合性

	1
	做好功能布局，严格执行准入要求。园区在进行国土空间规划和开发建设过程中应从规划层面提升环境相容性，以减小工业开发对城市居住及社会服务功能的影响。经过多年产城融合发展，园区周边存在连片居住用地，在紧邻集中居住区、学校的工业地块应限制新引入噪声大、异味大、气型污染为主的工业项目，并加强对已有气型污染企业的污染控制。园区规划非工业用地上不得新增企业。产业引进应落实园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执行《报告书》提出的产业定位和产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对于《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最新修正版）《益阳市资江保护条例》提出的相关禁止性、限制性要求应予以落实。
	[bookmark: OLE_LINK9]1、本项目不属于噪声大、异味大、气型污染为主的工业项目，本项目喷漆晾干废气经喷漆房密闭负压收集至干式过滤棉+三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经15m排气筒（DA001）排放；抛丸废气经设备自带除尘设施处理后无组织排放；下料、焊接废气经移动式袋式除尘器收集处理后无组织排放；噪声经预测能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2、本项目属于C3311金属结构制造，不属于《报告书》《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最新修正版）《益阳市资江保护条例》等文件中提出的限制类和禁止类。
	符合

	2
	落实管控措施，加强园区污染治理。园区应切实抓好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的建设和运维，做好雨污分流，确保园区各片区生产生活废水应收尽收，全部送至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园区引进项目要符合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和排污口审批所规定的废水排放量等要求，确保尾水浓度达到污水处理厂环评及排污口批复的相关标准。区块六废水现状进入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续规划宁韶高速以北排入衡龙新区处理厂处理，宁韶高速以南区域排入拟建的侍郎河污水处理厂处理。园区后续应落实关于水污染防治、排水方案优化、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方面的政策要求。
园区应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控制相关特征污染物的无组织排放，督促园区企业重点做好V0Cs、恶臭治理，限期淘汰2t/h及以下生物质锅炉，鼓励采用高效、稳定、成熟的环保设施，对重点排放的生产设施予以严格监管，确保其处理设施稳妥、持续有效运行，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及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的相关减排要求。园区涉及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应严格执行《益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的通告》（益政通〔2022〕4号）中相关要求。
园区须定期组织园区内重点监管企业开展土壤、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整改。园区须建立完善的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和处置管理体系。对危险废物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全贮存或妥善处理，对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处置单位，应强化日常环境监管。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管理，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的，应当对受委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
园区须严格落实排污许可制度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推动入园企业按规定要求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持续提升企业清洁生产水平。
	1、本项目为区块六范围内，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污水管网进入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放；
2、本项目喷漆晾干废气经喷漆房密闭负压收集至干式过滤棉+三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经15m排气筒（DA001）排放；抛丸废气经设备自带除尘设施处理后无组织排放；下料、焊接废气经移动式袋式除尘器收集处理后无组织排放；且不涉及燃料的使用。
3、本项目不属于重点监管企业，且产生的一般固废均分类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定期外售综合利用；危险废物均分类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4、项目建成后尽快申请排污许可登记，对污染源进行管理，实现持证排污。
	符合

	3
	完善监测体系，监控环境质量变化状况。园区应按照《报告书》提出的跟踪监测方案落实相关工作，建立健全各环境要素的监控体系，督促相关企业严格按要求安装在线监测并联网。园区应加强对重点气型污染排放企业、污水处理厂的监督，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开展执法监测，严防企业废水废气偷排漏排或污染治理措施不正常运行。重点加强对周边集中居住区大气环境质量的监测，并涵盖相关特征排放因子。园区须督促现有4家和新增的环境监管重点单位，按照《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的要求履行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等法律义务，并做好日常监督抽查。
	本项目不属于环境监管重点单位，环评要求建设单位在本项目建设完成后，按照相关要求办理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的相关要求定期进行监测。
	符合

	4
	强化风险管控，严防园区环境事故。建立健全园区环境风险管理工作长效机制，加强园区环境风险防控、预警和应急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园区环境风险防控和环境事故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区域水环境安全。
	本环评要求建设单位在项目建成投产后按照相关要求及时编制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或办理应急预案豁免手续，并进行备案。
	符合

	5
	做好周边控规，落实搬迁安置计划。园区管委会与地方政府应共同做好控规，确保园区开发过程中的居民搬迁安置到位，防止发生居民再次安置和次生环境问题。
	本项目不涉及。
	符合

	6
	做好园区建设期生态保护。尽可能保留自然水体，施工期对土石方开挖、堆存及回填要实施围挡、护坡等措施，裸露地及时恢复植被，杜绝施工建设对地表水体的污染。
	本项目租赁益阳市赫山区龙岭产业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朝阳路粤浙城科技示范基地8栋建设项目，施工期无土建工程，只进行室内装修改造、设备安装和调试。
	符合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关于龙岭产业开发区调区扩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湘环评函〔2025〕10号）中的相关要求。

	其他符合性分析
	一、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本项目不属于其中的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因此属于允许类建设项目。综上所述，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二、项目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符合性分析
1、生态红线
[bookmark: OLE_LINK4]本项目位于益阳市赫山区龙岭产业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朝阳路粤浙城科技示范基地8栋。根据《龙岭产业开发区调区扩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内容，本项目位于益阳龙岭产业开发区的区块六范围内，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并根据附图3，本项目未压覆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综上所述，本项目不在生态红线划定范围内，符合生态保护红线保护范围要求。
2、环境质量底线
根据环境质量现状调查，项目所在区域大气环境中PM2.5出现超标现象，根据导则判定方法判定项目所在区域为不达标区，但在益阳市落实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绿色发展、优化能源结构，构建清洁高效能源体系、推动运输结构调整发展绿色交通、深化扬尘污染整治、深化工业企业废气综合治理等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下，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可以得到改善。
区域地表水环境中泉交河水质水体指标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
本项目位于工业园区，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类区标准。
3、资源利用上线
本项目位于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龙岭产业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朝阳路粤浙城科技示范基地8栋，用地性质属于工业用地，符合园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符合土地资源利用上线管控要求。项目用水依托于园区市政管网供水系统，用电由市政供电系统统一供电。项目通过内部管理、设备选择、原辅材料的选用和管理、废物回收利用，污染治理等多方面采取合理可行的防治措施，以“节能、降耗、减污”为目标，有效的控制污染。项目的水、气等资源利用不会突破区域的资源利用上线。
4、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本项目位于益阳市赫山区龙岭产业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朝阳路粤浙城科技示范基地8栋，根据《湖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总体管控要求暨省级以上产业园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湘环函〔2024〕26号），本项目属于其中的重点管控单元，环境管控单元编码为ZH43090320003。根据下表对照分析，项目建设符合其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表1-4  与《湖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总体管控要求暨省级以上产业园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中龙岭产业开发区的符合性分析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ZH43090320003

	单元名称
	龙岭产业开发区

	行政区划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

	单元分类
	重点管控单元

	单位面积（km2）
	核准范围：8.0805

	涉及乡镇（街道）
	核准范围*：区块一、区块二（龙岭新区）涉及龙光桥街道、赫山城区；区块三、区块四（沧泉新区）涉及沧水铺镇、泉交河镇；区块五（衡龙新区）涉及衡龙桥镇；区块六：龙光桥街道、兰溪镇。

	区域主体功能定位
	龙光桥街道：城市化地区；沧水铺镇：城市化地区；泉交河镇：城市化地区；衡龙桥镇：城市化地区；兰溪镇：城市化地区。

	主导产业
	湘环评函〔2019〕19号：以电子信息产业、中医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主导产业， 以食品加工、新材料和轻工纺织产业为辅助产业。
湘发改地区〔2021〕394号：主导产业：电子信息；特色产业：生物医药。

	主要环境问题
	区块一、区块二（龙岭新区）
1.位于益阳市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主导风向上风向。 区块一（龙岭新区） 
2.周边居民较多，易受噪声和气型污染物影响。区块三、区块四（沧泉新区） 
3.西侧和西北侧临近（10米）沧水铺集镇规划区。区块四（沧泉新区）
4.西侧紧邻（48米）益阳市中心城区规划区，垂直于主导风向。区块五（衡龙新区） 
5.西侧距离衡龙桥镇城镇规划区1.58千米，位于主导风向上风向。

	管控纬度
	管控要求
	本项目情况
	相符性

	空间布局约束
	（1.1）禁燃区内不得新建、扩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不得将其他燃料燃用设施改造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区块一（龙岭新区）
（1.2）区块一内不再设置居住用地和规划集中安置区；在区块一北部和南部边界设置一定距离的绿化隔离带；禁止化工、产业新进入主区及春嘉路以东的区块一区域。 区块二（龙岭新区） 
（1.3）禁止在区块二边界布局气型污染明显的企业及布局噪声影响大的企业，区块三、区块四（沧泉新区） 
（1.4）按规划设置规划居住用地周边的绿化隔离带，禁止在规划居住用地边界布局噪声影响大的企业。区块五（衡龙新区） 
（1.5）按规划设置规划用地北侧的绿化隔离带，在其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组团北侧和南侧边界增设一定距离的绿化隔离带；禁止在衡龙新区规划中部居住用地边界布局噪声影响大的企业。
	（1.1）本项目不涉及高污染燃料设施。
（1.2）本项目不属于化工类项目，且位于区块五衡龙新区。
（1.3）本项目位于区块五衡龙新区。
（1.4）本项目未在规划居住用地边界上。
（1.5）本项目未在衡龙新区规划中部居住用地边界上。
	符合

	污染物排放管控
	（2.1）废水：企业必须对废水进行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并建设废水预处理系统，强化对特征污染物的处理效果，企业工业废 水经预处理达标后排入相应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园区排水实施雨污分流。 区块一、区块二（龙岭新区） （2.1.1）废水经益阳市城东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引管排入撇洪新河再到湘江。 区块三、区块四（沧泉新区） 
（2.1.2）污、废水排入益阳东部新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碾子河最终纳入撇洪新河再到湘江。 区块五（衡龙新区） 
（2.1.3）污水经益阳市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泉交河最终纳入撇洪新河再到湘江。 区块六 
（2.1.4）污水经兰溪镇乡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兰溪河再到资江。 
（2.2）废气：落实园区大气污染管控措施，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力度，督促企业完善废气处理设施，确保达标排放。完成重点工 业企业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工业企业堆场扬尘及其它无组织排放治理改造。 （2.2.1）产生恶臭的企业应建设恶臭气体收集、处理设施和相应的应急处置设施，减少无组织废气排放。产生挥发性有机物的 企业，应配套建设集气及有机废气的处理设施，保证挥发性有机物达标排放。 
（2.3）固体废弃物：采用全流程管控措施，建立园区固废规范化管理体系、资源化进程，做好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的分类 收集、转运、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建立完善的固废管理体系。对各类工业企业产生的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固废应严格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综合利用或妥善处置，严防二次污染，对危险废物产生企业和经营单位，加大抽查力度和频次，强化日常环境监管。 
（2.4）园区内涉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应满足《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执行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第一批）的公告》的要求。
	（2.1）废水：本项目实行雨污分流制，生活污水经厂房已建化粪池预处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泉交河。
（2.2）废气
下料、焊接废气：采用移动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在厂房内经自然沉降后无组织排放。
抛丸废气：在抛丸机进出口设有遮挡门帘，内部设置粉尘收集装置，经自带除尘设施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喷漆废气：采取负压收集，经1套“干式过滤棉+三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于15m高排气筒（DA001）高空达标排放。
（2.3）固态废物：本项目一般废物分类收集后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定外售综合利用，危险废物分类收集后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2.4）本项目不涉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
	符合

	环境风险防控
	（3.1）园区应建立健全各区块环境风险防控体系，严格落实《益阳龙岭产业开发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相关要求，严防环境突发事件发生，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建立健全环境应急演练制度，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应急预案演练。
（3.2）园区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排放企业，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企业，产生、收集、贮存、运输、 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企业应当编制和实施环境应急预案；鼓励其他企业制定单独的环境应急预案，或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中制定 环境应急预案专章，并备案。
（3.3）建设用地土壤风险防控：重点行业及排放重点污染物的建设项目，需要建设的土壤污染防治设施，要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每年要按照相关规定和监测规范，依法对其用地进行土壤环境监测。
（3.4）农用地土壤风险防控：禁止向农用地排放、倾倒未无害化处理达标的固体废物、工业废水，严防灌溉用水污染土壤，从源头切断污染物进入农用地。
	本环评要求建设单位在项目建成投产后及时编制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进行备案；项目位于工业园区，厂房地面均已全部硬化处理，厂房内拟设单独的一般固废暂存区和危废暂存区，项目建设对周边土壤环境影响不大。
	符合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4.1）能源：大力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加快提高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强化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推行合同能源管理。2025年单位GDP能耗指标0.265标煤/万元。“十四五”时期能源消费增量控制在5.48万标煤（当量值），单位GDP能耗较2020年下降12%。
（4.2）水资源：开展节水诊断、水平衡测试、用水效率评估到2025年，赫山区用水总量7.374亿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11.52立方米/万元，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20年下降8.87%。
（4.3）土地资源：在详细规划编制、用地预审与选址、用地报批、土地出让、规划许可、竣工验收等环节，全面推行工业项目 建设用地引导指标和工业项目供地负面清单管理；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达260万元/亩，工业用地地均税收13万元/亩。
	（4.1）本项目生产主要使用电能，属于清洁能源。
（4.2）本项目用水量较少，不属于水资源消耗大企业。
（4.3）本项目位于益阳市赫山区龙岭产业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朝阳路粤浙城科技示范基地8栋，属于工业用地，符合相关用地规划。
	符合


综上所述，项目符合《湖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总体管控要求暨省级以上产业园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湘环函〔2024〕26号）的相关要求。
三、与《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的符合性分析
表1-5  与《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符合性分析
	序号
	相关要求
	本项目情况
	符合性

	1
	（1）VOCs物料应储存于密闭的容器、包装袋、储罐、储库、料仓中。
（2）盛装VOCs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应存放于室内，或存放于设置有雨棚、遮阳和防渗设施的专用场地。盛装VOCs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在非取用状态时应加盖、封口，保持密闭。
	本项目水性漆采用密封桶装存储，且原料存放处设置有防雨、防晒、防渗等设施，水性漆在非取用状态时采取加盖保持密闭。
	符合

	2
	（1）液态VOCs物料应采用密闭管道输送。采用非管道输送方式转移液态VOCs物料时，应采用密闭容器、罐车。
（2）粉状、粒状VOCs物料应采用气力输送设备、管状带式输送机、螺旋输送机等密闭输送方式或者采用密闭的包装袋、容器或罐车进行物料转移。
	版本项目采用水性漆，属于液态VOCs物料，非管道输送，采用密闭容器（水性漆桶）转移至喷涂间。
	符合

	3
	（1）液态VOCs物料应采用密闭管道输送方式或采用高位槽（罐）、桶泵等给料方式密闭投加。无法GB37822-2019密闭投加的，应在密闭空间内操作，或进行局部气体收集，废气应排至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2）粉状、粒状VOCs物料应采用气力输送方式或采用密闭固体投料器等给料方式密闭投加。无法密闭投加的，应在密闭空间内操作，或进行局部气体收集，废气应排至除尘设施、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3）VOCs物料卸（出、放）料过程应密闭，卸料废气应排至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1）本项目水性漆采用桶泵方式密闭投加，水性漆喷涂、晾干都在喷漆房里面进行，采用负压收集，收集后经干式过滤棉+三级活性炭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DA001）高空排放。
（2）本项目不涉及粉状、粒状 VOCs物料。
（3）本项目水性漆喷漆和晾干均只在喷漆房使用，且采用负压收集，集后经干式过滤棉+三级活性炭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DA001）高空排放。
	符合

	4
	收集的废气中NMHC初始排放速率>3kg/h时，应配置VOCs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低于 80%；对于重点地区，收集的废气中NMHC初始排放速率>2kg/h时，应配置VOCs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低于80%；采用的原辅材料符合国家有关低VOCs含量产品规定的除外。
	本项目使用的涂料满足《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GB/T38597-2020）要求，且根据后文污染源强核算，本项目NMHC初始排放速率小于3kg/h，故处理效率不作要求。项目针对产生的VOCs拟设置负压收集和干式过滤棉+三级活性炭等设施，废气经处理后可达标排放。
	符合

	5
	排气筒高度不低于15m，具体高度以及与周围建筑物的相对高度关系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企业应建立台账，记录废气收集系统、VOCs处理设施的主要运行和维护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3年
	项目拟建设15m高排气筒；
环评已提出要求，企业应按照要求建立台账并按要求记录、保存，保存期限不少于5年。
	符合

	6
	企业应建立台账，记录含VOCs原辅材料和含VOCs产品的名称、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去向以及VOCs含量等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3年
	环评要求企业按照要求建立台账并按要求记录、保存，保存期限不少于5年。
	符合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中的相关要求。
四、与《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的符合性分析
表1-6  《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符合性分析
	序号
	相关要求
	本项目
	相符性

	1
	鼓励符合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的水基型、无有机溶剂型、低有机溶剂型的涂料、油墨和胶粘剂等的生产和销售；
	本项目使用的水性漆属于符合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的涂料。
	符合

	2
	鼓励采用密闭一体化生产技术，并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分类收集后处理。
	本项目喷漆和晾干产生的废气均经喷漆房密闭负压收集处理。
	符合

	3
	根据涂装工艺的不同，鼓励使用水性涂料、高固份涂料、粉末涂料、紫外光固化（UV）涂料等环保型涂料；推广采用静电喷涂、淋涂、辊涂、浸涂等效率较高的涂装工艺；应尽量避免无VOCs净化、回收措施的露天喷涂作业。
	本项目采用的水性漆，属于水性涂料，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经喷漆房负压收集至干式过滤器+三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高15m排气筒（DA001）达标排放。
	符合

	7
	淘汰以三氟三氯乙烷、甲基氯仿和四氯化碳为清洗剂或溶剂的生产工艺。清洗过程中产生的废溶剂宜密闭收集，有回收价值的废溶剂经处理后回用，其他废溶剂应妥善处置。
	本项目不涉及以三氟三氯乙烷、甲基氯仿和四氯化碳为清洗剂或溶剂的生产工艺
	符合

	8
	含VOCs产品的使用过程中，应采取废气收集措施，提高废气收集效率，减少废气的无组织排放与逸散，并对收集后的废气进行回收或处理后达标排放。
	本项目有机废气无组织排放量较小，相关挥发性有机物产污工艺节点设置经喷漆房负压收集至干式过滤器+三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高15m排气筒（DA001）达标排放。
	符合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的相关要求。
五、与《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知》的符合性分析
表1-7  与《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知》符合性分析
	序号
	相关要求
	本项目
	相符性

	1
	废气收集设施：
产生 VOCs 的生产环节优先采用密闭设备、在密闭空间中操作或采用全密闭集气罩收集方式，并保持负压运行；
制药、农药、涂料、油墨、胶粘剂等间歇性生产工序较多的行业应对进出料、物料输送、搅拌、固液分离、干燥、灌装、取样等过程采取密闭化措施，提升工艺装备水平；
工业涂装行业建设密闭喷漆房，对于大型构件（船舶、钢结构）实施分段涂装，废气进行收集治理
	1、本项目喷漆晾干废气经喷漆房密闭负压收集至干式过滤棉+三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经15m排气筒（DA001）排放；
2、本项目水性漆的调配及使用均在喷漆房内进行。
3、本项目拟设置500m2喷漆房，能满足钢结构件的喷漆及晾干需求。
	符合

	2
	有机废气治理设施：
新建治理设施或对现有治理设施实施改造，应依据排放废气特征、VOCs 组分及浓度、生产工况等，合理选择治理技术；对治理难度大、单一治理工艺难以稳定达标的，宜采用多种技术的组合工艺；除恶臭异味治理外，一般不使用低温等离子、光催化、光氧化等技术；
采用活性炭吸附工艺的企业，应根据废气排放特征，按照相关工程技术规范设计净化工艺和设备，使废气在吸附装置中有足够的停留时间，选择符合相关产品质量标准的活性炭，并足额充填、及时更换。采用颗粒活性炭作为吸附剂时，其碘值不宜低于800mg/g；采用蜂窝活性炭作为吸附剂时，其碘值不宜低于650mg/g；采用活性炭纤维作为吸附剂时，其比表面积不低于1100m2/g（BET法）。一次性活性炭吸附工艺宜采用颗粒活性炭作为吸附剂。活性炭、活性炭纤维产品销售时应提供产品质量证明材料。
	1、本项目喷漆晾干废气经喷漆房密闭负压收集至干式过滤棉+三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经15m排气筒（DA001）排放；
2、本项目活性炭采用碘值不宜低于650mg/g的蜂窝活性炭，一季度更换一次。
	符合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要求。
六、与《长株潭及传输通道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攻坚行动计划》的符合性分析
表1-8  与《长株潭及传输通道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攻坚行动计划》符合性分析
	序号
	相关要求
	本项目
	相符性

	1
	VOCs原辅材料源头替代。全面摸排VOCs原辅材料使用现状，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行业为重点，指导企业制定低VOCs原辅材料替代计划。到2025年，六市每年推广使用低VOCs原辅材料替代的企业均不少于5家。严格执行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VOCs含量限值标准。
	本项目涂装工序采用低VOCs的水性漆。
	符合

	2
	VOCs污染治理达标。开展VOCs治理突出问题排查整治，清理整顿简易低效治理设施，到2025年累计完成不少于500家；加强非正常工况废气排放管控，全面提升VOCs废气收集率、治理设施运行率和去除率。强化油品储运销环节综合整治，到2025年，区域内原油成品油码头、现役5000总吨及以上的油船全部完成油气回收治理。
	1、本项目喷漆晾干废气经喷漆房密闭负压收集至干式过滤棉+三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经15m排气筒（DA001）达标排放；
	符合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长株潭及传输通道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攻坚行动计划》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2]七、与《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新增挥发性有机物实行倍量替代实施方案>的通知》符合性
表1-9  与《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新增挥发性有机物实行倍量替代实施方案>的通知》符合性分析
	序号
	相关要求
	本项目
	相符性

	1
	规范重点行业领域削减措施来源。石化、化工(含工艺工序)、工业涂装(含工艺工序)、包装印刷(含工艺工序)、油品储运销等行业削减措施原则上应优先来源于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现役源)的排污单位采取的治理措施(含关停、原料和工艺改造、末端治理等)。区域削减方案由建设单位、削减措施排污单位及做出落实承诺的地方人民政府共同确认，并明确各方责任。建设单位应在提交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明确区域内VOCs削减方案，包括污染物削减量、削减来源、削减措施、责任主体完成时限和削减措施排污单位及行政区域人民政府承诺性文件。建设单位应积极推动落实区域削减方案，全部削减措施应在建设项目取得排污许可证前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时，应说明区域削减方案落煙快舢俩实情况。
	项目为金属结构制造，需提交削减方案，项目排放VOCs总量为0.4281t/a，需倍量替代0.3671t/a，本项目倍量替代来源于湖南国森印刷有限公司，目前可使用替代量为1.0089t/a，可覆盖本次倍量替代量。
	符合

	2
	推进建设适宜高效的治污设施。企业新建治污设施或对现有治污设施实施改造，应依据排放废气的浓度、组分、风量，温度、湿度、压力，以及生产工祝等，合理选择治理技术。鼓励企业采用多种技术的组合工艺，提高VOCs治理效率。低浓度、大风量废气，宜采用沸石转轮吸附、活性炭吸附、减风增浓等浓缩技术，提高VOCs浓度后净化处理；高浓度废气，优先进行溶剂回收，难以回收的，宜采用高温焚烧、催化燃烧等技术。油气(溶剂)回收宜采用冷凝+吸附、吸附+吸收、膜分离+吸附等技术低温等离子、光催化、光氧化技术主要适用于恶臭异味等治理不适用于VOCs。
废气治理：生物法主要适用于低浓度VOCs废气治理和恶臭异味治理。非水溶性的VOCs度气禁止采用水或水溶液喷淋吸收处理。采用一次性活性炭吸附技术的，应定期更换活性炭，废旧活性炭应再生或处理处置。有条件的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等，推广集中喷涂、溶剂集中回收、活性炭集中再生等，加强资源共享，提高VOCs治理效率。
	本项目喷漆晾干废气经喷漆房密闭负压收集至干式过滤棉+三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经15m排气筒（DA001）达标排放；处理效率为87.5%。
	符合

	3
	[bookmark: OLE_LINK5]规范工程设计。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采用吸附处理工艺的，应满足《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要求。采用催化燃烧工艺的，应满足《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要求。采用蓄热燃烧等其他处理工艺的，应按相关技术规范要求设计。
	喷漆房设置密闭负压收集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废气经负压收集至干式过滤器+三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于15m排气筒（DA001）排放。废气治理设施能满足《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的相关要求。
	符合

	4
	实行重点排放源排放浓度与去除效率双重控制。车间或生产设施收集排放的废气，VOCs初始排放速率大于等于3千克/小时、重点区域大于等于2千克/小时的，应加大控制力度，除确保排放浓度稳定达标外，还应实行去除效率控制，去除效率不低于80%；采用的原辅材料符合国家有关低VOCs含量产品规定的除外，有行业排放标准的按其相关规定执行。
	本项目VOCs初始排放速率小于2千克/小时。同时废气收集处理效率为87.5%
	符合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新增挥发性有机物实行倍量替代实施方案>的通知》的相关要求。
八、选址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益阳市赫山区龙岭产业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朝阳路粤浙城科技示范基地8栋，根据相关规划本项目位于龙岭产业开发区区块六，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符合园区用地规划。
1、环境相容性
本项目周边无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医院、学校等公共场。经查询，本项目用地范围不占用生态红线。
本项目运行过程中，抛丸、下料、焊接、喷漆、晾干等工序会产生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等废气，抛丸废气经自带除尘设施处理后无组织排放。下料、焊接废气经移动式袋式除尘器处理在厂区内无组织排放；喷漆晾干废气经干式过滤棉+三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标后通过15m排气筒（DA001）排放；生活污水经已建化粪池预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喷漆清洗废液作回用于水性漆配置，不外排；固体废物均能得到妥善处置；噪声经预测通过墙体隔声等措施处理后能实现达标排放。经采取各项措施后本项目建设对周边环境敏感点的影响较小，因此本项目周边环境的相容性较好。
2、配套条件
本项目所在地邻近银城大道，交通便利，用水能依托园区自来水，排水依托市政污水管网排入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供电能依托园区电网供电。
综上所述，本项目配套条件齐全，环境相容性较好，本项目选址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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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9209][bookmark: _Toc284][bookmark: _Toc189746363][bookmark: _Toc8759]二、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建设内容
	一、项目概况
项目由来：现有项目年产5000吨钢结构立柱梁。该项目自2022年开始运营，并于2021年4月委托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湖南凯祥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钢结构立柱梁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1年6月22日，项目获得了益阳市生态环境局的批复（益赫环评表〔2021〕8号）。随后，于2022年9月2日，已按照相关政策法规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申报，编号为91430900MA4LR7CG77001X。现有项目企业于2022年9月9日已编制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已备案，备案编号：43090320220114X。2022年8月18日至8月19日，湖南精科检测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验收监测，并出具了竣工验收检测报告。湖南凯祥金属结构有限公司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及环境管理检查结果，编制了《湖南凯祥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钢结构立柱梁生产线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通过自主竣工验收，开始投产。
[bookmark: _Hlk217998706]现为响应国家及地方政策要求，拟将项目搬迁入园，为更好的推动项目建设，建设单位投资1000万元租赁益阳市赫山区龙岭产业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朝阳路粤浙城科技示范基地8栋厂房建设年产5000吨钢结构产品生产线迁建项目，预计于2025年进行项目搬迁建设，项目占地面积为10368.36m2，项目搬迁建设后年产5000吨钢结构产品，与搬迁前生产规模一致。
编制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44号)，本项目属于“三十、金属制品业33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331其他（仅分割、焊接、组装的 除外；年用非溶剂型低VOCs含量涂料10吨以下的除外）”应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本项目水性漆用量为14.27t/a，因此，湖南凯祥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委托湖南易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接受委托后，环评单位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对项目拟建场址进行了实地勘查，在进行较充分的现场调查和资料收集的基础上，按照有关环评导则和技术规范的要求，编制完成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二、项目组成
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租赁益阳市赫山区龙岭产业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朝阳路粤浙城科技示范基地8栋建设项目，项目总占地面积10368.36m2，为钢结构厂房。具体工程内容见下表：
表2-1  建设项目组成一览表
	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备注

	主体工程
	钢结构加焊区
	1F，位于厂区东北侧，占地面积约1012.5m2，布设门型自动埋弧焊机和手工电焊机等生产设施
	新建

	
	钢结构制造区
	1F，位于厂区中部北侧，占地约900m2，布设切割机等设施
	

	
	钢结构生产一车间
	1F，位于厂区中部，占地面积约840m2，布设H型钢组立机等设施
	

	
	钢结构生产二车间
	1F，位于加焊区的南侧，占地面积约675m2，布设H型钢液压矫正机等设施
	

	
	喷漆房
	1F，位于厂区西侧，占地面积约500m2，布设喷漆房等设备
	

	
	网架生产车间
	1F，位于厂区东侧，占地面积约840m2，布设手工焊机等设施
	

	
	钢结构成型车间
	1F，位于厂区中部南侧，占地面积约890m2，布设抛丸机等设施
	

	辅助工程
	办公区
	1F，位于厂区东北侧，占地面积约189m2，设有各类办公设备
	新建

	储运工程
	成品堆放区
	1F，位于厂区西南侧，占地面积约989m2，用于暂存成品
	新建

	
	原料堆放区
	1F，办公区的南侧，占地面积约880m2，用于存放原料
	

	
	运输
	厂内采用行车、铲车等，厂外采用汽车运输
	新建

	公用工程
	供电工程
	园区供电系统
	依托工业园基础设施

	
	给水工程
	园区市政给水管网
	

	
	排水工程
	园区排水实行雨污分流制，雨水依托园区雨水管道排至市政雨水管网。
生活污水：经厂房已建化粪池预处理后经污水管网进入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泉交河。
	

	环保工程
	废气
	下料、焊接废气：本项目下料、焊接工序均布置于封闭的厂房内，产生的下料废气、焊接烟尘采用移动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在厂房内自然沉降。
	新建

	
	
	抛丸废气：在抛丸机进出口设有遮挡门帘，内部设置粉尘收集装置，经自带除尘设施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搬迁现有设备

	
	
	喷漆废气：喷漆房密闭，喷漆、晾干工产废气采取负压收集，经1套“干式过滤棉+三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于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
	新建

	
	废水
	生活污水：经厂房已建化粪池预处理后经污水管网进入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泉交河。
	依托园区标准厂房已建化粪池

	
	
	喷枪清洗废水：项目水性漆喷涂后需用清水清洗枪头，产生的废水不外排回用于配置水性漆。
	/

	
	噪声
	合理布置、选用低噪声设备，安装减震垫、车间隔音
	/

	
	一般固废暂存间
	一般固废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约30m2）收集外售资源回收企业综合利用。
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园区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新建

	
	危废间
	废活性炭等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暂存间（约30m2），危废间采取防雨、防风、防渗漏、防流失措施，收集后交由有危废处理资质单位处置。
	

	依托工程
	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为1万m3/d，现实际处理规模约0.4万m3/d，服务范围镇区划建设范围内产生的全部生活污水与工业废水。
	依托


三、主要产品及产能
项目产品方案详见表2-2。
表2-2  产品方案一览表
	序号
	产品名称
	类别
	规格/尺寸
	搬迁前年产量
	搬迁后年产量
	变化量

	1
	钢结构
	H型钢结构
	长6-12m、宽0.1-0.5m、高0.1-0.5m
	5000t
	5000t
	0

	
	
	网架钢结构
	2m×2m、2.5m×2.5m、3m×3m
	
	
	


四、主要原辅材料/
全厂主要原辅材料及年用量见下表2-3。
表2-3   项目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情况
	序号
	名称
	搬迁前年用量
	搬迁后年用量
	变化量
	单位
	最大储存量

	1
	钢铁
	5050
	5050
	/
	t
	100

	2
	5mm实芯焊丝
	39
	39
	/
	t
	8

	3
	水性漆
	14.27
	14.27
	/
	t
	3.5

	4
	钢丸
	6
	6
	/
	t
	2

	5
	氧气（30kg/瓶）
	200
	200
	/
	瓶
	20

	6
	丙烷（30kg/瓶）
	50
	50
	/
	瓶
	10

	7
	焊条（20kg）
	80
	80
	/
	包
	20

	8
	润滑油
	1
	1
	/
	t
	0.2

	9
	水
	1141.427
	1141.427
	/
	t
	/

	10
	电
	4.7万
	5.1万
	+0.4万
	度
	/


原辅材料理化性质：
丙烷：化学式为C3H8，通常为气态，但一般经过压缩成液态后运输。无色气体，纯品无臭。熔点(℃)：-187.6(85.5K)，沸点(℃)：-42.09(231.1K)，相对密度：0.5005，燃点(℃)：450，易燃，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
水性丙烯酸钢构漆：主要成分为水（20%）、助剂（10%）、水性树脂（60%）、颜料（10%）。物理状态：不易燃液态。外观：液体。气味：氨味。PH：9.0-1.0。沸点：＞100℃。密度：1.3-1.4g/ml。
焊条：气焊或电焊是熔化填充在焊接工件的接合处的金属条。
焊丝：本项目采用的是实芯焊丝，主要成分有C、Si、Mn、Cr、Mo 等。用于焊接较重要的低碳钢结构和强度等级低的低合金钢，一般用于焊接钢结构和普通钢管道的焊接。具有优良的焊接工艺性能和力学性能，电弧稳定，飞溅少，脱渣容易，焊缝成型美观。
涂料分析：
（1）涂料成分分析
表2-4  项目漆料成分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主要成分
	类别
	比例

	1
	水性丙烯酸钢结构漆
	水（20%）、助剂（10%）、水性树脂（60%）、颜料（10%）
	固含量
	70%

	
	
	
	挥发份（助剂）
	10%

	
	
	
	水
	20%


（2）涂料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水性漆检测报告，本项目所用水性漆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为3.5g/cm3，因此本项目漆料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符合《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GB/T38597-2020）的相关限值。
（3）涂料用量核算
根据企业提供资料，本项目所用的水性钢结构漆密度为1.3-1.4g/cm3（取1.35g/cm3），本项目采用人工自动喷漆枪高压无气喷涂方式，漆料利用率可达到55%-65%（取60%）。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及类比现有项目，H型钢结构的喷涂用量约为20.49m2/t，桁架钢结构的喷涂用量约为14.08m2/t，因此本项目涂装系数为（20.49+14.08）/2=17.285m2/t，经计算本项目涂装总面积为86425m2/a。
根据《涂料工艺与设备手册》（叶扬详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中单位面积涂料消耗量计算公式进行估算，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m=ρδs10-6/（NVƐ）
m-漆料总用量（t/a）；
Ρ-漆料密度（g/cm3）；
δ-涂层厚度（μm）；
s-涂装总面积（m2/年）；
Ɛ-上漆率；
NV-油漆中的体积固体份（%）；
表2-5  项目漆料使用量一览表
	产品
	漆料密度
	涂装面积
	漆膜厚度（干）
	上漆率
	固体份
	用漆量

	
	g/cm3
	m2/年
	μm
	%
	%
	t

	钢结构
	1.35
	86425
	60
	70
	70
	14.27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油漆成分（MSDS）可知，本项目喷涂工序所使用的漆料主要成分为固体分、挥发分及水。其中挥发分主要为挥发性有机物；项目喷涂为人工喷涂，根据现有项目喷涂经验喷涂过程中油漆上漆率约70%，即漆料固体份中约70%在喷漆过程中附着在工件表面
其余28%损失形成漆雾，2%形成漆渣。漆料中有机物挥发在喷漆工序占40%，晾干工序占60%。本项目喷漆房为封闭式喷漆房：喷漆和晾干工序均在喷漆房内进行。参考《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技术指南（2022修订）》中表2-3VOCs废气收集率和治理设施去除率通用系数-密闭空间负压废气收集率90%，本项目封闭式喷涂房四面封闭，仅设置材料进出口，喷涂作业时关闭进入口形成密闭环境，喷漆房内设置抽风装置，从而形成密闭工作空间，其密闭性能良好，故按最不利考虑废气收集效率按80%计；干式过滤器（过滤棉）对漆雾去除率可达90%以上；项目采用三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有机废气。参考《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技术指南（2022修订）》中表2-3VOCs废气收集率和治理设施去除率通用系数-吸附及其组合技术-一次性活性炭吸附-集中再生并活化VOCs去除率为50%，本项目设置三级活性炭吸附，因此本项目处理设施对有机废气的处理效率为1-（1-50%）×（1-50%）×（1-50%）=87.5%。
本项目油漆平衡见下图。


图2-1  漆料平衡图 单位：t/a
五、设备清单
表2-6  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单位
	备注

	1
	数控直条切割机
	CNC-5000
	2
	台
	利旧

	2
	激光切割机
	/
	1
	台
	新增

	3
	H型钢组立机
	HG-1800
	1
	台
	利旧

	4
	门型自动埋弧焊机
	MZG-5000
	2
	台
	利旧

	5
	H型液压矫正机
	YJ-60A
	1
	台
	利旧

	6
	抛丸机
	/
	2
	台
	利旧

	7
	行车
	5吨
	3
	台
	利旧

	8
	喷枪
	/
	2
	把
	利旧

	9
	喷漆房室体
	/
	1
	间
	新增

	10
	干式过滤器
	/
	1
	台
	新增

	11
	三级活性炭吸附
	/
	1
	台
	新增


六、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本项目劳动动员30人，年实际工作天数为350天。采用二班制生产模式，每班工作8小时，夜班仅负责钢结构晾干工序。项目不设置员工食堂和宿舍配套设施。
七、公用工程
1、给水
本项目用水由工业园区管网供应，能够满足本项目生产、生活需要。
（1）生活用水：本项目员工30人，包食宿，参考湖南省地方标准《用水定额 第3部分：生活、服务业及建筑业》（DB43/T388.3-2025）中机关用水量，按38m3/（人·a）计算，总用水量为1140m3/a（3.257m3/d）。
（2）喷枪清洗用水：根据企业提供资料，项目水性漆喷涂后需用清水清洗喷枪头，用水量为4L/天，即1.4t/a，喷枪清洗产生的废水不外排，全部回用于配置水性漆。
（3）水性漆配置用水：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及类比现有项目，本项目水性漆配置约为10:1。根据上文分析，水性漆用量为14.27t/a，即水性漆配置用水为1.427t/a，扣除上分喷枪清洗回用水，水性漆配置用水为0.027t/a。
2、排水
项目外排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
（1）生活污水
项目生活用水量为1140m3/a，排污系数按80%计，生活污水排放量为912m3/a，生活污水经过厂房已建化粪池处理后通过园区污水管网排入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泉交河。
项目用水平衡图如下：


图2-2  水平衡图  单位：m3/a
八、厂区平面布置
本项目位于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龙岭产业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朝阳路粤浙城科技示范基地8栋，厂区内东北侧布设办公室；厂区西侧从北至南依次布设钢结构加焊区、钢结构生产二车间、钢结构喷漆房、钢结构成品堆放区；厂区中部从北至南依次布设钢结构制作区、钢结构生产一车间、钢结构成型区；厂区东侧布设网架生产车间；环保设施布设于车间西侧外。平面布局功能分区明确、流线清晰，各环节互不干扰，保证了项目流水线正常运行。

	工艺流程和产污环节
	一、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图
1、钢结构产品生产工艺流程
具体工艺流程如下：
[image: ]
图2-3  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图
工艺流程简述：
切割：原料进厂后需进行切割，使用数控直条切割机或激光切割机对钢材进行切割。该工序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切割烟尘、切割边角料及噪声；
组装：将切割好的原材料进行组装；
焊接：将组装好的钢结构立柱进行焊接，焊接采用埋弧焊和手工焊。该工序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焊接烟尘、焊渣及噪声；
抛丸：焊接好的半成品需进行抛丸打磨。该工序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抛丸粉尘和噪声；
喷漆：半成品抛丸打磨后需进行喷漆，企业采用水性漆进行喷涂，喷涂完成后在喷涂区自然晾干。
2、项目主要污染工序
表2-7  生产工艺中主要污染源及产污情况一览表
	类别
	污染源
	主要污染物
	主要处置方式和去向

	废气
	下料和焊接工序
	颗粒物
	移动式布袋除尘

	
	抛丸工序
	颗粒物
	全封闭、设施自带除尘设施

	
	喷漆、晾干工序
	颗粒物、NMHC
	干式过滤棉+三级活性炭

	废水
	生活污水
	pH、COD、BOD5、NH3-N
	经厂房已建化粪池处理后外排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泉交河。

	噪声
	各类机械设备
	设备噪声
	减振、隔声

	固废
	废钢材边角料
	一般固废
	分类收集与一般固废暂存间，定期外售综合利用

	
	焊渣
	
	

	
	废布袋
	
	

	
	袋式除尘器收集粉尘
	
	

	
	废钢丸
	
	

	
	生活垃圾
	
	

	
	水性漆漆渣
	危险废物
	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由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处置。

	
	废活性炭
	
	

	
	废过滤棉
	
	

	
	水性漆桶
	
	

	
	废润滑油
	
	

	
	含油抹布及手套
	
	




	与项目有关的原有环境污染问题
	本项目现有工程为湖南凯祥金属结构有限公司负生产钢结构立柱梁项目，位于益阳市赫山区衡龙新区幸福路，该项目于2022年投运，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及环保投诉。湖南凯祥金属结构有限公司负责原有项目场地内清理工作，原有设备全部搬迁至新场地，全部利用，不得遗留废水、固废等污染物。
一、现有工程环保手续情况及采取的环保措施情况
1、现有工程建设规模及环保手续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5]现有项目年产5000吨钢结构立柱梁。该项目自2022年开始运营，并于2021年4月委托湖南中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湖南凯祥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钢结构立柱梁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1年6月22日，项目获得了益阳市生态环境局的批复（益赫环评表〔2021〕8号）。随后，于2022年9月2日，已按照相关政策法规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申报，编号为91430900MA4LR7CG77001X。现有项目企业于2022年9月9日已编制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已备案，备案编号：43090320220114X。2022年8月18日至8月19日，湖南精科检测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验收监测，并出具了竣工验收检测报告。湖南凯祥金属结构有限公司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及环境管理检查结果，编制了《湖南凯祥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钢结构立柱梁生产线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通过自主竣工验收，开始投产。
表2-8  现有项目环保手续审批情况一览表
	现有项目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审批文件
	审批时间

	湖南凯祥金属结构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报告表
	《关于湖南凯祥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钢结构立柱梁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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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有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现有项目主要建设内容见下表。
表2-9  现有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一览表
	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主体工程
	切割区
	主要用于原料切割，面积：1500m2，1F钢结构，层高10m。

	
	组焊区
	主要用于组装焊接，面积：1700m2，1F钢结构，层高10m。

	
	抛丸区
	主要用于抛丸打磨，面积：600m2，1F钢结构，层高10m。

	
	喷涂区
	主要用于表面涂装，面积：1000m2，1F钢结构，层高10m。

	辅助工程
	办公区
	该区域用于员工办公生活，面积：500m2，2F砖混结构，层高6m。

	储运工程
	成品区
	该区域主要用于成品堆放，面积：1000m2，1F钢结构，层高10m。

	
	原料区
	该区域主要用于原料堆放，面积：500m2，1F钢结构，层高10m。

	公用工程
	供电工程
	园区电网供应。

	
	给水工程
	园区自来水管网供应。

	
	排水工程
	采取雨污分流，生活污水经隔油化粪池处理后由园区污水管网排入益阳市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环保工程
	废气
	下料烟尘经加强车间通风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焊接烟尘经移动式焊接烟尘净化器处理后车间内无组织排放

	
	
	抛丸粉尘经设备自带除尘设施处理后车间内无组织排放

	
	
	喷涂废气通过加强车间通风呈无组织排放

	
	废水
	采取雨污分流，生活污水经隔油化粪池处理后由园区污水管网排入益阳市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

	
	固废
	一般固废分类收集后，定期由废品回收站回收；危险废物收集后暂存于厂区设置的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益阳绿芯环境资源有限公司外运安全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


3、现有工程主要污染防治措施
现有项目污染物产生情况及已采取的环保措施见下表。
表2-10  现有项目已采取的环保措施一览表
	类别
	污染源
	主要污染物
	污染防治措施
	排放方式

	废气
	切割
	颗粒物
	封闭车间
	无组织排放

	
	焊接
	颗粒物
	封闭车间
	无组织排放

	
	抛丸
	颗粒物
	抛丸机自带除尘设施
	无组织排放

	
	喷漆
	颗粒物
	封闭车间
	无组织排放

	
	
	非甲烷总烃
	
	

	废水
	生活污水
	CODcr、BOD5、SS、氨氮
	化粪池
	达标排放

	噪声
	设备
	60-70dB（A）
	墙体隔声、设备安装基础减振
	达标排放

	固体废物
	营运期间
	含油废物
	收集后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合理处置

	
	
	水性漆空桶
	
	

	
	
	废润滑油
	
	

	[bookmark: _Hlk191904705]
	
	切割边角料
	收集后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定期外售综合利用
	

	
	
	焊渣
	
	

	
	
	生活垃圾
	设垃圾桶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清运
	


4、现有项目污染物排放情况
根据现有工程验收监测数据（监测报告编号：JK2208426）中数据本项目迁建前污染物达标排放，监测结果如下：
（1）废气
表2-11  废气监测数据一览表
	[bookmark: OLE_LINK3]采样点位
	采样时期
	检测结果（mg/m3）

	
	
	颗粒物
	挥发性有机物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G1厂界上风向
	2022.8.18
	0.172
	0.211
	0.269
	0.284
	0.265
	0.276

	
	2022.8.19
	0.151
	0.190
	0.247
	0.292
	0.245
	0.252

	G2厂界下风向
	2022.8.18
	0.191
	0.249
	0.307
	0.664
	0.566
	0.650

	
	2022.8.19
	0.170
	0.227
	0.304
	0.707
	0.714
	0.560

	G3厂界下风向
	2022.8.18
	0.229
	0.287
	0.346
	0.684
	0.636
	0.689

	
	2022.8.19
	0.208
	0.265
	0.323
	0.636
	0.676
	0.599


根据上表可知，迁建前无组织排放的颗粒物、VOCs均能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2中标准限值和《表面涂装（汽车制造及维修）挥发性有机物、镍排放标准》（DB43/1356-2017）中标准限值。
（2）废水
本项目现有工程，主要为生活污水，经已建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能够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表4三级标准。
（3）噪声
表2-12  噪声监测数据一览表
	采样点位
	采样时期
	检测结果（dB（A））

	
	
	昼间
	夜间

	N1厂界东侧
	2022.8.18
	55.5
	45.2

	
	2022.8.19
	55.3
	45.8

	N2厂界南侧
	2022.8.18
	54.7
	44.9

	
	2022.8.19
	54.8
	44.7

	N3厂界西侧
	2022.8.18
	57.5
	48.1

	
	2022.8.19
	57.6
	47.0

	N4厂界北侧
	2022.8.18
	57.4
	47.6

	
	2022.8.19
	57.8
	47.8


根据上表可知，现有项目迁建前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4）固废
现有项目固废处置情况见下表。
表2-13  现有项目固废处置情况一览表
	序号
	固废名称
	固废类别
	固废代码
	产生量
t/a
	性质
	处置方式

	1
	废钢材边角料
	/
	/
	30.85
	一般废物
	分类收集于一般固废暂存间，定期综合利用

	2
	焊渣
	/
	/
	5.31
	
	

	3
	废布袋
	/
	/
	0.5
	
	

	4
	袋式除尘器收集粉尘
	/
	/
	15.8055
	
	

	5
	废钢丸
	/
	/
	3
	
	

	6
	生活垃圾
	/
	/
	7.8
	
	集中收集，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bookmark: _Hlk191891211]7
	含油抹布及手套
	HW49
	900-041-49
	0.05
	危险废物
	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bookmark: _Hlk191375350]8
	废水性漆桶
	HW49
	900-041-49
	0.2854
	
	

	9
	废润滑油及其包装桶
	HW08
	900-217-08
900-249-08
	0.125
	
	

	10
	废漆渣
	HW12
	900-252-12
	0.1998
	
	


表2-14  危险废物汇总表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类别
	危险废物
代码
	产生量（t/a）
	产生工序及装置
	形态
	主要
成分
	有害
成分
	产废
周期
	危险
特性
	污染防治措施

	废水性漆桶
	HW49
	900-041-49
	0.2854
	喷漆
	固态
	水性漆
	水性漆
	月
	T/In
	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水性漆漆渣
	HW12
	900-252-12
	0.1998
	喷漆
	固态
	水性漆
	水性漆
	月
	T/I
	

	废润滑油及其包装桶
	HW08
	900-217-08
900-249-08
	0.125
	设备保养
	液态、固态
	废矿物油
	废矿物油
	月
	T/I
	

	含油抹布及手套
	HW49
	900-041-49
	0.05
	设备保养
	固态
	废矿物油、抹布、手套
	废矿物油
	月
	T/In
	


依次优先依据现有项目验收检测数据和经批准的环评报告核算污染物产生情况及已采取的环保措施见下表。
表2-15  现有工程污染物排放汇总表
	类别
	污染源
	污染物
	排放量（t/a）
	防治措施

	废气
	下料废气
	颗粒物
	3.045
	车间封闭

	
	焊接废气
	颗粒物
	0.18
	车间封闭

	
	抛丸废气
	颗粒物
	1.19
	经抛丸机自带除尘设施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喷漆废气
	颗粒物
	7
	车间封闭

	
	
	VOCs
	3.57
	

	废水
	生活污水
	pH、COD、BOD5、SS
	/
	生活污水经已建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枫溪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噪声
	生产设备
	Leq
	/
	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减振、隔声等降噪措施

	固体废物
	运营期间
	切割边角料
	30.85
	类收集于一般固废暂存间，定期综合利用

	
	
	焊渣
	5.31
	

	
	
	废钢丸
	3
	

	
	
	生活垃圾
	7.8
	集中收集，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废水性漆桶
	0.2854
	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废水性漆渣
	0.1998
	

	
	
	废润滑油及其包装桶
	0.125
	

	
	
	含油抹布及手套
	0.05
	


5、现有工程存在的环境问题及“以新带老”措施
根据调查，现有工程存在的环境问题如下：
（1）喷漆、晾干废气设置收集处理设施；
（2）下料、焊接废气未设置废气处理设施。
（3）现有工程VOCs、CODcr、NH3-N未购买排污总量。
本次环评提出的主要整改措施如下：
（1）本次迁建后喷漆、晾干废气处理设施更新为喷漆房密闭负压收集+干式过滤器+三级活性炭吸附+15m排气筒（DA001）等设施处理后有组织排放。
（2）本次迁建后下料、焊接废气处理设施设置移动式袋式除尘器收集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3）本次迁建后，需根据VOCs、CODcr、NH3-N全厂排放量购买排污总量。
6、现有项目搬迁情况及环境管理要求
（1）搬迁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原址暂存的危险废物已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原址暂存的生活垃圾已由环卫部门清运，废钢材边角料、焊渣、废钢丸等一般固废均已外售综合利用，因此现有项目无污染物遗留。
（2）环境管理要求
1）建设单位负责原有项目场地内清理工作，原有设备全部搬迁至新场地，全部利用。
2）现有产生的各项污染物均需妥善处理，保证迁建完成后现有项目场地无任何遗留污染物。



[bookmark: _Toc15648][bookmark: _Toc5414][bookmark: _Toc17389][bookmark: _Toc189746364][bookmark: _Toc8261][bookmark: _Toc121]三、区域环境质量现状、环境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
	区域
环境
质量
现状
	一、大气环境质量现状
1、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中“6.2.1.1项目所在区域达标判定，优先采用国家或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布的平均基准年环境质量公告或环境质量报告中的数据或结论”，为了解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现状，本次评价采用2024年益阳市环境空气污染浓度均值统计数据。其统计分析结果详见表3-1。
表3-1  2024年益阳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污染物
	年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μg/m3）
	现状浓度（μg/m3）
	最大浓度占标率（%）
	达标情况

	SO2
	年均浓度
	60
	6
	10.0
	达标

	NO2
	年均浓度
	40
	16
	40.0
	达标

	PM2.5
	年均浓度
	35
	44.38
	126.8
	不达标

	PM10
	年均浓度
	70
	64
	91.4
	达标

	CO
	日均值95%位数值
	4（mg/m3）
	1.2（mg/m3）
	30.0
	达标

	O3
	日最大8小时值90%位数值
	160
	144
	90.0
	达标


由上表可知，2024年益阳市大气环境质量主要指标中SO2年均浓度、NO2年均浓度PM10、CO日平均第95百分位数浓度、O38小时平均第 90 百分位数浓度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限值，PM2.5年平均质量浓度超标，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判定项目所在区域为不达标区。
目前益阳市发布了《益阳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2020-2025）》，规划范围为益阳市行政区域，总面积12144平方公里。包括市辖3县（桃江、安化南县）、1市（沅江）、3区（资阳、赫山、大通湖区）和国家级益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基准年为2017年，规划期限从2020年到2025年。总体目标：益阳市环境空气质量在2025年实现达标。近期规划到2023年，PM2.5、PM10年均浓度和特护期浓度显著下降，且PM10年均浓度实现达标。中期规划到2025年，PM2.5年均浓度低于35μg/m3，实现达标，O3污染形势得到有效遏制。
（2）特征污染因子
1）VOCs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中提到“排放国家、地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有标准限值要求的特征污染物”。本项目特征污染物VOCs不属于“国家、地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有标准限值要求的污染物，因此根据相关要求，无需监测。
2)TSP
本项目委托湖南聚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项目下风向处进行大气现状监测，监测时间为2025年12月12日-12月15日，具体数据见下表。
表3-2  大气监测工作内容一览表 单位：mg/m3
	监测点名称
	监测因子
	监测时间
	监测结果
	标准值

	G1项目下风向
	TSP
	2025.12.12-2025.12.15
	0.117-0.144
	0.3


根据上表可知，区域TSP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良好。
二、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2021)，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引用与建设项目距离近的有效数据，包括近3年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监测数据，所在流域控制单元内国家、地方控制断面监测数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布的水环境质量数据或地表水达标情况的结论。
[bookmark: _Toc189746365]为了解本项目区域的地表水质量现状，本次环评引用了《龙岭产业开发区调区扩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中于2024年7月22日至24日对泉交河地表水环境现状监测数据。引用数据满足与本项目距离近的近3年的监测数据，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中数据引用要求，引用数据可行。
[bookmark: _Toc189746366]（1）监测点位设置：W1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排污口上游500m泉交河断面；W2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排污口下游1000m泉交河断面。
[bookmark: _Toc189746367]（2）监测因子：pH、溶解氧、COD、BOD5、氨氮、总磷、总氮、六价铬、LAS、挥发酚、氟化物、氰化物、硫化物、石油类、硫酸盐、氯化物、铜、锌、砷、铅、镉、铁、锰、镍、汞、铬、。
（3）监测时间及频率：水质连续监测3天，1天1次。
[bookmark: _Toc189746368]表3-3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分析表
	[bookmark: _Toc189746369]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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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Toc189746372]时间及结果（2024）
	[bookmark: _Toc189746373]标准限值

	
	
	
	7.22
	7.23
	7.24
	

	[bookmark: _Toc189746377]W1污水处理厂上游500m泉交河断面
	[bookmark: _Toc189746378]pH
	[bookmark: _Toc189746379]无量纲
	6.8
	7
	7
	[bookmark: _Toc189746383]6-9

	
	溶解氧
	mg/L
	6.5
	6.7
	6.5
	5

	
	CODcr
	mg/L
	19
	18
	16
	20

	
	BOD5
	mg/L
	3.9
	3.7
	3.2
	4

	
	[bookmark: _Toc189746393]氨氮
	mg/L
	[bookmark: _Toc189746394]0.315
	[bookmark: _Toc189746395]0.307
	[bookmark: _Toc189746396]0.323
	[bookmark: _Toc189746397]1.0

	
	[bookmark: _Toc189746398]总磷
	mg/L
	0.05
	[bookmark: _Toc189746400]0.06
	[bookmark: _Toc189746401]0.07
	[bookmark: _Toc189746402]0.2

	
	[bookmark: _Toc189746403]总氮
	mg/L
	0.62
	[bookmark: _Toc189746405]0.65
	[bookmark: _Toc189746406]0.62
	[bookmark: _Toc189746407]1.0

	[bookmark: _Hlk215560939]
	六价铬
	mg/L
	0.004L
	0.004L
	0.004L
	0.05

	
	LAS
	mg/L
	0.05L
	0.05L
	0.05L
	0.2

	
	挥发酚
	mg/L
	0.0003L
	0.0003L
	0.0003L
	[bookmark: _Toc189746418]0.005

	
	氟化物
	mg/L
	0.217
	0.236
	0.23
	1.0

	
	氰化物
	mg/L
	0.001L
	0.001L
	0.001L
	0.2

	
	硫化物
	mg/L
	0.01L
	0.01L
	0.01L
	0.2

	
	石油类
	mg/L
	0.01L
	0.01L
	0.01L
	0.05

	
	硫酸盐
	mg/L
	13.6
	15.2
	14.5
	/

	
	氯化物
	mg/L
	12.2
	13.3
	12.8
	/

	
	铜
	mg/L
	0.00187
	0.0051
	0.00166
	1.0

	
	锌
	mg/L
	0.00405
	0.00927
	0.00421
	1.0

	
	砷
	mg/L
	0.00247
	0.00279
	0.00267
	0.05

	
	铅
	mg/L
	0.00015
	0.00023
	0.0002
	0.05

	
	镉
	mg/L
	0.00005L
	0.00005L
	0.00005L
	0.005

	
	铁
	mg/L
	0.00475
	0.00514
	0.00324
	/

	
	锰
	mg/L
	0.00012L
	0.00012L
	0.00012L
	/

	
	镍
	mg/L
	0.00043
	0.00095
	0.00037
	/

	
	汞
	mg/L
	0.00004L
	0.00004L
	0.00004L
	0.0001

	
	铬
	mg/L
	0.00011L
	0.00011L
	0.00011L
	/

	W1污水处理厂下游1000m泉交河断面
	pH
	无量纲
	7.2
	7
	7
	6-9

	
	溶解氧
	mg/L
	6.7
	6.5
	6.5
	5

	
	CODcr
	mg/L
	17
	15
	17
	20

	
	BOD5
	mg/L
	3.4
	3
	3.4
	4

	
	氨氮
	mg/L
	0.273
	0.263
	0.286
	1.0

	
	总磷
	mg/L
	0.06
	0.07
	0.08
	0.2

	
	总氮
	mg/L
	0.65
	0.69
	0.66
	1.0

	
	六价铬
	mg/L
	0.004L
	0.004L
	0.004L
	0.05

	
	LAS
	mg/L
	0.05L
	0.05L
	0.05L
	0.2

	
	挥发酚
	mg/L
	0.003L
	0.003L
	0.003L
	0.005

	
	氟化物
	mg/L
	0.248
	0.276
	0.266
	1.0

	
	氰化物
	mg/L
	0.001L
	0.001L
	0.001L
	0.2

	
	硫化物
	mg/L
	0.01L
	0.01L
	0.01L
	0.2

	
	石油类
	mg/L
	0.01L
	0.01L
	0.01L
	0.05

	
	硫酸盐
	mg/L
	14.5
	16.2
	15.1
	/

	
	氯化物
	mg/L
	12.8
	14.4
	13.7
	/

	
	铜
	mg/L
	0.00077
	0.00112
	0.00096
	1.0

	
	锌
	mg/L
	0.00067L
	0.00067L
	0.00257
	1.0

	
	砷
	mg/L
	0.00194
	0.00192
	0.00231
	0.05

	
	铅
	mg/L
	0.00021
	0.0001
	0.00016
	0.05

	
	镉
	mg/L
	0.00005L
	0.00005L
	0.00005L
	0.005

	
	铁
	mg/L
	0.00151
	0.00222
	0.00458
	/

	
	锰
	mg/L
	0.00073
	0.00012L
	0.0024
	/

	
	镍
	mg/L
	0.00075
	0.00083
	0.00099
	/

	
	汞
	mg/L
	0.00004L
	0.00004L
	0.00004L
	0.0001

	
	铬
	mg/L
	0.00011L
	0.00011L
	0.00011L
	/


[bookmark: _Toc189746476]根据上表可知，项目区域内泉交河断面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
[bookmark: _Toc189746477]三、声环境质量现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中“厂界外周边50米范围内存在声环境保护目标的建设项目，应监测保护目标声环境质量现状并评价达标情况”，本项目厂界外50米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因此无需进行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
[bookmark: _Toc189746478]四、生态环境
本项目租赁园区现有标准厂房进行生产，项目所在地块属于园区已建地块，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生态敏感区。
[bookmark: _Toc189746479]五、电磁辐射
本项目不涉及电磁辐射设备，不进行电磁辐射影响评价，因此无需进行电磁辐射环境现状调查。
[bookmark: _Toc189746480]六、地下水、土壤环境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中提到的“原则上不开展环境质量现状调查。建设项目存在土壤、地下水环境污染途径的，应结合污染源、保护目标分布情况开展现状调查以留作背景值”。本项目所在建筑已进行场地硬底化，环评要求项目对水性漆贮存间、喷漆间、危废暂存间等区域进行重点防渗处理，落实环评所提措施后，项目不存在地下水、土壤环境污染途径，不需要进行地下水、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环境保护目标
	一、大气环境
本次调查项目厂界周边500m范围内的环境空气保护目标，具体如下：
表3-4  项目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名称
	坐标
	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执行标准
	相对厂区方位
	相对厂界距离/m

	徐家冲居民
	112.501266°E
28.361259°N
	居民
	约10户，约30人
	二类
	西
	284-383

	月塘村居民
	112.505139°E
28.365403°N
	居民
	约11户，约33人
	二类
	北
	281-500

	牛栏塘居民
	112.508894°E
28.359191°N
	居民
	约3户，约9人
	二类
	东南
	305-500


二、声环境
本项目厂界50m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
三、地下水环境
本项目厂界外500m范围内无地下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和热水、矿泉水、温泉等特殊地下水资源。
表3-5  项目地表水环境保护目标
	名称
	坐标
	环境保护目标
	功能及
规模
	相对厂区方位
	相对厂界距离/m
	保护要求

	地表水
	112.497360°E
 28.375844°N
	泉交河
	中型河流
	西北偏北
	1760
	Ⅲ类




	污染
物排
放控
制标
准
	一、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项目废气中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排放标准及无组织监控点最高浓度限值；
项目废气中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执行《表面涂装（汽车制造及维修）挥发性有机物、镍排放标准》（DB43/1356-2017）表1中其他车型及表3标准；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参考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A中无组织排放限值 ；
臭气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
表3-6  污染源有组织废气排放限值
	类型
	标准名称
	污染物
	标准值

	有组织废气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及维修）挥发性有机物、镍排放标准》（DB43/1356-2017）
	非甲烷总烃（mg/m3）
	80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颗粒物（mg/m3）
	120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臭气浓度（无量纲）
	15m，2000

	无组织废气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及维修）挥发性有机物、镍排放标准》（DB43/1356-2017）
	非甲烷总烃（mg/m3）
	2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颗粒物（mg/m3）
	1.0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臭气浓度（无量纲）
	20


表3-7  厂区内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特别排放限值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

	非甲烷总烃
	10mg/m3
	6mg/m3
	监控点1h平均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监控点

	
	30mg/m3
	20mg/m3
	监控任意一次浓度值
	


二、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bookmark: OLE_LINK6]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厂房已建化粪池预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表4三级标准和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较严值后通过园区市政管网排入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后排入泉交河。
表3-8  生活污水排放执行标准  单位：mg/L
	项目
	pH
	COD
	BOD5
	SS
	NH3-N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6-9（无量纲）
	500
	300
	400
	/

	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6-9（无量纲）
	500
	250
	330
	40

	较严值
	6-9（无量纲）
	500
	250
	330
	40


三、噪声排放标准
项目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营运期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功能区噪声排放标准。
表3-9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单位dB(A)
	类型
	执行标准
	标准值dB（A）

	
	
	昼间
	夜间

	施工期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
	70
	55

	运营期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类
	65
	55


四、固体废物控制标准
项目一般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总量
控制
指标
	根据《湖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湘政办发〔2022〕23号），共有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铅、镉、砷、汞、铬、挥发性有机物、总磷等十一类污染物需纳入总量控制。
项目生活污水经厂房已建化粪池处理后排入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其中CODcr排放量为0.0456t/a、NH3-N排放量为0.0046t/a，纳入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总量指标。
项目喷漆废气收集后经过滤棉+三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DA001）排放，现有项目VOCs排放总量指标为0.061，本次核算搬迁后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排放量为0.4281t/a，则本项目VOCs总量指标为0.3671t/a。
根据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新增挥发性有机物实行倍量替代实施方案》的通知（益环发〔2024〕10号），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物实行倍量削减替代，本项目VOCs倍量替代来源为湖南国森印刷有限公司VOCs治理升级改造工程，本项目VOCs总量指标为0.3671t/a，需倍量VOCs量为0.7342t/a；其中湖南国森印刷有限公司年产纸类印刷品1000吨、塑料类印刷品200吨剩余量为1.0089t/a，可满足需求。



[bookmark: _Toc189746481][bookmark: _Toc29134][bookmark: _Toc20315]四、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施工期无土建工程，不进行大规模工程建设，只进行室内装修改造、设备安装和调试。装修期约为1个月，装修过程中会产生极少量的涂料废气、装修噪声、废弃装饰材料。
废气经自然通风、及时清扫后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施工人员不在场地食宿，无施工废水产生；施工时间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选用低声设备，避免造成扰民，施工期间产生的固废安排专人负责收集。
本项目施工期间会对外环境产生一定影响，但施工时间较短，随着施工结束，对外环境的不利影响也会随之结束，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持续影响。

	运营期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一、废气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气主要包括下料、抛丸和焊接过程中产生的少量颗粒物和喷漆工序产生的漆雾和挥发性有机物。
1、大气污染物源强分析
（1）下料废气                                                    根据企业提供资料，本项目运营期需要消耗5050t钢材。本项目下料工序分别采用等离子切割工艺和氧/可燃气切割工艺来平均处理钢材，年生产时长2800h。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中“33-37、431-434 行业系数手册”中“下料工段-氧/可燃气切割工艺”产污系数为：颗粒物为1.50千克/吨-原料；“下料工段-等离子切割工艺”产污系数为1.1千克/吨-原料。经计算氧/可燃气切割工艺下料废气（颗粒物）总产生量为3.788t/a，等离子切割工艺产生的颗粒物为2.778t/a，即下料工艺颗粒物总产生量为6.566t/a。由于金属切割产生的颗粒物粒径较大，参考相关文献资料，90%以上大颗粒会自然沉降在工位周围5米范围内其余10%粒径较小，考虑厂区生产产品较大，上方布设有行车、起重机设备等，难以设置固定集气罩收集废气，本环评建议企业安装移动式袋式除尘，产生的颗粒物经净化后排放。移动式袋式除尘器收集效率取60%，处理效率取99%。即排放量为2.2658t/a，排放速率为0.809kg/h。
（2）焊接废气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本项目涉及焊接工艺有埋弧焊和手工焊，实芯焊丝年消耗39吨，焊条年消耗1.6吨，年生产时长2800h。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中“33-37、431-434 行业系数手册”中“实芯焊丝二氧化碳保护焊、埋弧焊、氩弧焊”产污系数为：9.19千克/吨-原料；“手工电弧焊”产污系数为20.2千克/吨-原料。因此，本项目焊接废气产生量为0.3907t/a，焊接烟尘采用移动式袋式除尘器收集处理后排放，收集效率取60%，处理效率取99%。则本项目焊接废气排放量为0.180t/a，排放速率为0.064kg/h。
（3）抛丸废气
项目抛丸废气主要产生于抛丸工序对钢结构的表面进行抛光打磨时逸散出的金属粉尘，年生产时长为2800h。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中“33-37、431-434 行业系数手册”中“钢材/构件-抛丸”工段：工业废气量为850立方米/吨-原料、颗粒物产污系数为2.19千克/吨-原料。
本项目消耗钢材5000吨，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抛丸机自带除尘设施风量为25000m3/h，颗粒物的产生量为10.95t/a。抛丸机进出口设有遮挡门帘，内部设自带的除尘设施，收集效率取90%，处理效率为99%，则抛丸废气颗粒物的排放量为1.1936t/a，排放效率为0.426kg/h。
（4）喷漆、晾干废气
根据前文分析，本项目需消耗14.27t/a 水性钢结构漆（成分为：固份70%、水20%、助剂（挥发份）10%）。项目喷漆、晾干等工序均在喷漆房内进行。按照最不利条件考虑，默认涂料中的挥发性有机物（以非甲烷总烃计）全部在喷漆房内挥发。
表4-1  喷漆房漆料即用状态下固体分和挥发分一览表
	[bookmark: _Hlk193144827]物料
	密度（g/cm3）
	即用状态下漆料

	名称
	消耗量（t/a）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g/cm3）
	各组分含量（t/a）

	
	
	
	
	固体分
	挥发分
	水

	水性漆
	14.27
	1.35
	3.5
	9.989
	1.427
	2.854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油漆成分（MSDS）可知，本项目喷漆工序所使用的漆料主要成分为固体分、挥发分、水。其中挥发分主要为挥发性有机物；项目喷涂为人工喷涂，上漆率为70%，固体分中约70%附着在工件表面，其余28%损失形成漆雾，2%形成漆渣。涂装线年运行350天，每天喷漆约3个小时；夏季晾干6个小时，冬季晾干12个小时，春秋季晾干9个小时，年总晾干时间为3150小时。
表4-2  调漆、喷漆、晾干废气产生情况一览表
	污染工序
	漆雾
	VOCs
	时间（h）

	
	产生量（t/a）
	产生量（t/a）
	

	[bookmark: _Hlk193145876]喷漆
	2.7969
	0.5708
	1050

	晾干
	/
	0.8562
	3150


[bookmark: OLE_LINK11]项目喷漆和晾干工序经干式过滤器+三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DA001）高空排放；干式过滤器处理漆雾处理效率为90%，活性炭吸附处理有机废气处理效率为1-（1-50%）×（1-50%）×（1-50%）=87.5%。
2）风量核算
[bookmark: OLE_LINK16]本项目拟设置封闭式喷漆房尺寸约为长25m宽20m高2.5m，面积为500m2，体积为2500m3。排风布局采取下进上排的方式，地面设风带或格栅风口，新鲜空气从底部进入，携带漆雾向上排放，再由排风机抽出。参考《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中的规定：“有毒易燃危险气体换气次数不小于12次/h”，取12次/h，则喷漆房风量取30000m3/h。
3）废气收集效率
喷漆、晾干均在封闭式喷漆房内进行，废气收集效率根据上文分析按80%计。
项目喷涂有组织、无组织废气产生情况见下表。
表4-3  废气有组织、无组织情况一览表
	污染工序
	类型
	漆雾
	VOCs
	时间

	
	
	产生速率（kg/h）
	产生量（t/a）
	产生速率（kg/h）
	产生量（t/a）
	

	喷漆
晾干
	有组织（80%）
	0.533
	2.2375
	0.272
	1.1416
	4200

	
	无组织（20%）
	0.133
	0.5594
	0.068
	0.2854
	


4）废气排放情况
①喷漆、晾干废气排放口（DA001）
干式过滤装置（过滤棉）去除率为90%，颗粒物有组织排放量为0.2237t/a，排放速率为0.053kg/h，排放浓度为1.77mg/m3；三级活性炭吸附有机废气净化效率为1-（1-50%）×（1-50%）×（1-50%）=87.5%；经三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的VOCs有组织排放量为0.1427t/a，排放速率为0.034kg/h，排放浓度为1.13mg/m3。 
无组织废气：未被收集的漆雾为0.5594t/a（0.133kg/h），VOCs为0.2854t/a（0.068kg/h）。
2、废气污染物排放量核算
表4-4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排放口编号
	产物环节
	污染物
	主要污染防治措施
	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年排放量（t/a）
	排放速率（kg/h）
	排放浓度（mg/m3）

	
	
	
	
	
	标准名称
	浓度限值（mg/m3）
	
	
	

	1
	DA001
	喷漆、晾干
	颗粒物
	干式过滤器、三级活性炭吸附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120
	0.2237
	0.053
	1.77

	
	
	
	VOCs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及维修）挥发性有机物、镍排放标准》（DB43/1356-2017）
	80
	0.1427
	0.034
	1.13

	有组织排放

	有组织排放总计
	颗粒物
	0.2237
	0.053
	1.77

	
	VOCs
	0.1427
	0.034
	1.13


表4-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排放口编号
	产物环节
	污染物
	主要污染防治措施
	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年排放量（t/a）
	排放速率（kg/h）

	
	
	
	
	
	标准名称
	浓度限值（mg/m3）
	
	

	1
	/
	下料
	颗粒物
	移动袋式除尘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1
	2.2658
	0.809

	2
	/
	焊接
	颗粒物
	移动袋式除尘
	
	1
	0.180
	0.064

	3
	/
	抛丸
	颗粒物
	设备自带除尘设施
	
	1
	1.1936
	0.426

	4
	/
	喷漆、晾干
	颗粒物
	有机废气采取密闭收集
	
	1
	0.5594
	0.133

	
	
	
	VOCs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及维修）挥发性有机物、镍排放标准》（DB43/1356-2017）
	2
	0.2854
	0.068

	无组织排放

	无组织排放量总计
	颗粒物
	4.1988
	1.432

	
	VOCs
	0.2854
	0.068


表4-6  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污染物
	年排放量（t/a）

	1
	颗粒物
	4.4225

	2
	NMHC
	0.4281


表4-7  大气污染物非正常排放核算表
	序号
	污染物
	年排放量（t/a）
	排放速率（kg/h）
	排放浓度（mg/m3）

	1
	颗粒物
	2.7969
	2.664
	88.8

	2
	NMHC
	1.427
	0.816
	27.2


3、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可行性分析
（1）对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HJ1124-2020）中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对照结果详见下表。
表4-8  项目废气治理措施可行性对照表
	生产工序
	污染因子
	规范推荐可行技术
	本项目治理措施
	是否为可行技术

	下料工序
	颗粒物
	袋式除尘、静电除尘
	袋式除尘
	是

	焊接工序
	颗粒物
	袋式除尘
	袋式除尘
	是

	涂装工序
	颗粒物
	文丘里/水旋/水帘、石灰粉吸附、纸盒过滤、化学纤维过滤
	干式过滤棉
	是

	
	NMHC
	活性炭吸附、吸附/浓缩+热力燃烧/催化氧化
	三级活性炭吸附
	是


根据上表可知，各类废气采取的处理设施均属于《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HJ1124-2020）中推荐的可行性技术，故本项目废气处理设施是可行的。
（2）活性炭吸附原理：活性炭是一种很细小的炭粒，有很大的表面积，而且炭粒中还有更细小的孔——毛细管。这种毛细管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由于炭粒的表面积很大，所以能与气体（有机废气）充分接触,当这些气体（有机废气）碰到毛细管就被吸附，起净化作用。当废气由风机提供动力，负压进入吸附箱后进入活性炭吸附层，由于活性炭吸附剂表面上存在着未平衡和未饱和的分子引力或化学键力，因此当活性炭吸附剂的表面与气体接触时，就能吸引气体分子，使其浓聚并保持在活性炭表面，此现象称为吸附。利用活性炭吸附剂表面的吸附能力，使废气与大表面的多孔性活性炭吸附剂相接触，废气中的污染物被吸附在活性炭表面上，使其与气体混合物分离，净化后的气体高空排放。
[image: ]
图4-1  活性炭吸附箱（不进行脱附的简单工艺）
（3）干式过滤器：采用覆膜滤料（如 PTFE 覆膜聚酯纤维）或防静电滤筒，针对细微烟尘颗粒（粒径＜10μm）进行高效捕集。经处理后的漆雾颗粒物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可以满足相关标准限值，经除湿后对VOCs的后续治理不产生影响，措施可行。
（4）移动式袋式除尘器：袋式除尘器的滤布用棉、毛、有机纤维、元机纤维织成，滤袋的捕尘主要是通过筛滤机制完成的，在尘粒径大滤料纤维孔隙时，会被滤料拦截，从气流中筛滤出来， 特别是粉尘在滤料沉积到一定厚度后，形成所谓的“粉尘初层”，这种筛滤作用更为显著。袋式除尘器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废气除尘中，它的除尘效率高，可达到95%以上，适应范围广，对细颗粒粉尘也有很强的捕集作用。
4、排气筒设置可行性分析
表4-9  大气排放口基本情况表
	排气筒编号
	污染物名称
	中心坐标
	排气筒高度/m
	排气筒出口内径/m
	烟气温度/°C

	DA001
	漆雾（颗粒物）、NMHC
	112.504634°E
28.361278°N
	15
	0.8
	常温


根据《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HJ2000-2010）5.3.5 排气筒的出口直径应根据出口流速确定，流速宜取15m/s左右。经核算本项目排气筒流速为16.59m/s，能满足相关要求。
根据《表面涂装（汽车制造及维修）挥发性有机物、镍排放标准》（DB43/1356-2017）中的相关要求，排气筒高度不低于15m。本项目排气筒高度为15m，因此本项目符合《表面涂装（汽车制造及维修）挥发性有机物、镍排放标准》（DB43/1356-2017）中的相关要求。
根据《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相关要求，新污染源的排气筒一般不应低于15m。本项目排气筒高度为15m，因此，本项目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相关要求。
5、无组织废气控制要求
（1）水性漆采用桶泵等给料方式密闭投加。
（2）喷涂水性漆在密闭喷漆房进行。
（3）企业建立台账，记录含VOCs原辅材料和含VOCs产品的名称、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去向以及 VOCs 含量等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3年。
（4）生产过程产生的含VOCs废料采用废液桶进行密闭。盛装过水性漆的废包装容器应加盖密闭。
6、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下料切割工序产生的颗粒物废气移动式袋式除尘器收集处理后无组织排放，经处理后的颗粒物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监控点最高浓度限值。
项目焊接工序产生的颗粒物经移动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经处理后的焊接废气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监控点最高浓度限值。
项目抛丸工序产生的颗粒物经设备自带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经处理后的抛丸废气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监控点最高浓度限值。
项目喷漆废气，产生的漆雾（颗粒物）和NMHC经干式过滤棉+三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DA001）高空排放。经处理后的漆雾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排放标准及无组织监控点最高浓度限值；处理后的NMHC满足《表面涂装（汽车制造及维修）挥发性有机物、镍排放标准》（DB43/1356-2017）表1中其他车型及表3标准限值。
综上所述，本项目经采取措施后，排气筒中各污染物均能达标排放，且污染物在厂界也均能达标排放，对周边环境保护目标影响较小。
7、监测计划
[bookmark: OLE_LINK10]参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与《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涂装》（HJ1086-2020）中相关规定，大气监测计划如下：
表4-10  废气监测计划一览表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执行标准

	废气
	DA001排气筒
	漆雾（颗粒物）、VOCs（以NMHC计）
	1次/年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及维修）挥发性有机物、镍排放标准》（DB43/1356-2017）表1中其他车型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排放标准

	
	厂界上风向1个、下风向3个
	颗粒物、VOCs（以NMHC计）
	1次/年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监控点最高浓度限值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及维修）挥发性有机物、镍排放标准》（DB43/1356-2017）表3标准限值

	
	厂区内
	VOCs（以NMHC计）
	1次/年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


二、废水
1、水污染物影响分析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喷枪清洗废水回用于水性漆配置不外排。
（1）生活污水
本项目员工30人，包食宿，参考湖南省地方标准《用水定额 第3部分：生活、服务业及建筑业》（DB43/T388.3-2025）中机关用水量，按38m3/（人·a）计算，总用水量为1140m3/a（3.257m3/d）。排污系数按80%计，生活污水排放量为912m3/a（2.61m3/d），生活污水经过厂房已建化粪池处理后通过园区污水管网排入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泉交河。
本项目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浓度：CODcr为250mg/L、BOD5为200mg/L、SS为200mg/L、氨氮为25mg/L。
（2）喷枪清洗废水
根据企业提供资料，项目水性漆喷涂后需用清水清洗喷枪头，用水量为4L/天，即1.4t/a，喷枪清洗产生的废水不外排，全部回用于配置水性漆。
表4-11  污水中污染物浓度产排情况汇总表
	污染源
	污染因子
	产生情况
	治理措施
	污染物排放

	
	
	浓度（mg/L）
	产生量（t/a）
	
	浓度（mg/L）
	排放量（t/a）

	生活污水
（912t/a）
	CODcr
	250
	0.228
	化粪池
	150
	0.1368

	
	BOD5
	200
	0.1824
	
	160
	0.1459

	
	NH3-N
	25
	0.0228
	
	25
	0.0228

	
	SS
	200
	0.1824
	
	140
	0.1277

	生活污水
（912t/a）
	CODcr
	150
	0.1368
	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
	50
	0.0456

	
	BOD5
	160
	0.1459
	
	10
	0.0091

	
	NH3-N
	25
	0.0228
	
	5
	0.0046

	
	SS
	140
	0.1277
	
	10
	0.0091


根据上表可知，本项目污水外排浓度能够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表4三级标准。
2、排放口基本情况
表4-12  废水排放口基本情况表
	废水类别
	污染物种类
	排放
去向
	排放规律
	污染治理设施
	排放口编号
	排放口类型

	
	
	
	
	编号
	名称
	工艺
	
	

	生活
污水
	CODcr、BOD5、NH3-N、SS
	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
	间断排放，排放期间流量不稳定且无规律，但不属于冲击型排放
	TW001
	化粪池
	沉淀、厌氧发酵
	DW001
	一般排放口


3、项目污水排入污水处理厂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生活污水依托厂房已建化粪池预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三级标准后，通过园区污水管网排入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本环评主要从接管可行性、水质、水量和时间四方面就本项目生活污水接入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是可行性进行分析。
（1）从水质上分析
项目生活污水通过化粪池预处理后，处理后的污染物浓度较低，出水水质能够满足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接管要求。
本评价认为通过上述污水处理工艺处理，生活污水能达到衡龙新区污水处理接管要求。因此从水质上说，本项目废水接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是可行的。
（2）从水量上分析
本项目生活污水产生量较小，且污染因子浓度较低，因此主要考虑生活污水进入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对其运行能力负荷分析。
根据《龙岭产业开发区调区扩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相关内容衡龙新区平均处理规模0.3-0.4万m3/d，因此还剩约0.6万m3/d的处理规模。
本项目污水产生量为2.61m3/d，占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剩余处理能力的比例为0.0435%，所占比例较小，因此本项目污水排入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处理不会对污水处理厂造成冲击。不会影响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
（3）接管可行性
本项目位于益阳市赫山区龙岭产业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朝阳路粤浙城科技示范基地8栋属于益阳龙岭产业开发区中区块六（衡龙新区），在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收水服务范围之内，故从管网衔接上来说是可行的。
（4）从时间上分析
根据对项目现场情况调查，项目所在区域已完善污水管网的配套建设以及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运营，本项目废水排放能满足纳管进衡龙新区污水处理要求。
综上所述，本项目生活污水进入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是可行的。
4、废水监测计划
根据本项目的行业类别以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版）本项目排污许可为登记管理。本项目喷漆清洗废液回用于水性漆配置不外排；生活污水依托厂房已建化粪池处理后经园区污水管网排入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因此本项目可不设置运营期废水监测计划。
三、噪声
1、噪声源强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来自抛丸机、门型自动埋弧焊机、数控直条切割机、风机等设备产生的设备噪声，各源强噪声声级值为65-80dB(A)，企业通过采用低声设备，加强设备维护、合理布局，通过减振、消声、隔声，降低项且噪声对环境的影响。本项目生产设备产生的噪声源强及降噪措施详见表4-13、表4-14。



	运营期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表4-13 工业企业噪声源强调查清单（室内噪声）
	建筑物名称
	声源名称
	声源源强（任选一种）
	声源控制措施
	空间相对位置/m
	建筑边界方位
	距室内边界距离/m
	室内边界声级/dB(A)
	运行时段
	建筑物插入损失/dB(A)
	建筑物外噪声

	
	
	（声压级/距声源距离)
	声功率级
/dB（A）
	
	X
	Y
	Z
	
	
	
	
	
	声压级/dB(A)
	建筑物外距离

	生产车间
	H型钢矫正机
	/
	75
	建筑隔声和减振、消声等措施
	-29.9
	-6.28
	1
	西
	21.33
	55.56
	昼间
	20
	29.56
	1

	
	
	
	
	
	
	
	
	南
	79.72
	55.50
	昼间
	20
	29.50
	1

	
	
	
	
	
	
	
	
	东
	73.31
	55.50
	昼间
	20
	29.50
	1

	
	
	
	
	
	
	
	
	北
	66.10
	55.50
	昼间
	20
	29.50
	1

	
	H型钢组立机
	/
	75
	
	-5.37
	-1.29
	1
	西
	46.35
	55.51
	昼间
	20
	29.51
	1

	
	
	
	
	
	
	
	
	南
	77.19
	55.50
	昼间
	20
	29.50
	1

	
	
	
	
	
	
	
	
	东
	48.41
	55.51
	昼间
	20
	29.51
	1

	
	
	
	
	
	
	
	
	北
	69.16
	55.50
	昼间
	20
	29.50
	1

	
	切割机1
	/
	85
	
	-15.35
	36.13
	1
	西
	42.92
	65.51
	昼间
	20
	39.51
	1

	
	
	
	
	
	
	
	
	南
	115.88
	65.50
	昼间
	20
	39.50
	1

	
	
	
	
	
	
	
	
	东
	46.69
	65.51
	昼间
	20
	39.51
	1

	
	
	
	
	
	
	
	
	北
	30.51
	65.53
	昼间
	20
	39.53
	1

	
	切割机2
	/
	85
	
	-6.62
	37.79
	1
	西
	51.80
	65.51
	昼间
	20
	39.51
	1

	
	
	
	
	
	
	
	
	南
	114.87
	65.50
	昼间
	20
	39.50
	1

	
	
	
	
	
	
	
	
	东
	37.86
	65.52
	昼间
	20
	39.52
	1

	
	
	
	
	
	
	
	
	北
	31.71
	65.53
	昼间
	20
	39.53
	1

	
	喷漆房
	/
	65
	
	-33.72
	-34.47
	1
	西
	12.75
	45.68
	昼夜
	20
	19.68
	1

	
	
	
	
	
	
	
	
	南
	53.94
	45.51
	昼夜
	20
	19.51
	1

	
	
	
	
	
	
	
	
	东
	85.42
	45.50
	昼夜
	20
	19.50
	1

	
	
	
	
	
	
	
	
	北
	91.62
	45.50
	昼夜
	20
	19.50
	1

	
	抛丸机1
	/
	85
	
	3.36
	-33.31
	1
	西
	49.48
	65.51
	昼间
	20
	39.51
	1

	
	
	
	
	
	
	
	
	南
	44.02
	65.51
	昼间
	20
	39.51
	1

	
	
	
	
	
	
	
	
	东
	49.70
	65.51
	昼间
	20
	39.51
	1

	
	
	
	
	
	
	
	
	北
	102.29
	65.50
	昼间
	20
	39.50
	1

	
	抛丸机2
	/
	85
	
	6.68
	-41.21
	1
	西
	51.40
	65.51
	昼间
	20
	39.51
	1

	
	
	
	
	
	
	
	
	南
	35.49
	65.52
	昼间
	20
	39.52
	1

	
	
	
	
	
	
	
	
	东
	48.91
	65.51
	昼间
	20
	39.51
	1

	
	
	
	
	
	
	
	
	北
	110.84
	65.50
	昼间
	20
	39.50
	1

	
	自动埋弧焊机1
	/
	75
	
	-40.17
	39.3
	1
	西
	19.00
	55.58
	昼间
	20
	29.58
	1

	
	
	
	
	
	
	
	
	南
	126.29
	55.50
	昼间
	20
	29.50
	1

	
	
	
	
	
	
	
	
	东
	69.41
	55.50
	昼间
	20
	29.50
	1

	
	
	
	
	
	
	
	
	北
	19.62
	55.58
	昼间
	20
	29.58
	1

	
	自动埋弧焊机2
	/
	75
	
	-37.8
	29.06
	1
	西
	19.59
	55.58
	昼间
	20
	29.58
	1

	
	
	
	
	
	
	
	
	南
	115.81
	55.50
	昼间
	20
	29.50
	1

	
	
	
	
	
	
	
	
	东
	70.22
	55.50
	昼间
	20
	29.50
	1

	
	
	
	
	
	
	
	
	北
	30.08
	55.53
	昼间
	20
	29.53
	1

	
	激光切割机
	/
	85
	
	2.17
	41.25
	1
	西
	61.05
	65.51
	昼间
	20
	39.51
	1

	
	
	
	
	
	
	
	
	南
	115.56
	65.50
	昼间
	20
	39.50
	1

	
	
	
	
	
	
	
	
	东
	28.44
	65.54
	昼间
	20
	39.54
	1

	
	
	
	
	
	
	
	
	北
	31.22
	65.53
	昼间
	20
	39.53
	1






	运营期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表4-14  工业企业噪声源强调查清单（室外噪声）
	序号
	声源名称
	型号
	空间相对位置/m
	声源源强
	声源控制措施
	运行时段

	
	
	
	X
	Y
	Z
	声压级/dB(A)
	距声源距离/m
	
	

	1
	风机1
	/
	-47.18
	-37.27
	1
	80
	1
	安装减振基础，设置隔声屏障
	昼夜


2、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为确保项目生产过程中厂界噪声达标排放，并进一步减轻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环评要求建设单位采取以下措施：
（1）选用低噪声设备：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的前提下，尽可能选择先进、噪声低的生产设备，从源头降低噪声。
（2）车间内合理布局：将设备全部安置在车间内，在满足生产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在车间设备布置时考虑地形、声源方向性和车间噪声强弱等因素，进行合理布局以求进一步降低厂界噪声。
（3）设备在安装时，根据设备的自重及振动特性采用合适的减振垫，以减轻由于设备自身振动引起的结构传声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
（4）加强设备的维护，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
3、噪声排放达标性分析
（1）噪声预测模式
结合项目噪声源的特征及排放特点，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推荐的工业噪声预测计算模式，本项目可采用等效室外声源声功率级法进行计算。
1）对室外噪声源主要考虑噪声的几何发散衰减及环境因素衰减：
[image: ]
式中：Lp（r）——点声源在预测点产生的声压级，dB（A）；
Lp（r0）——点声源在参考点 r0 产生的声压级，dB（A）；
r——预测点距声源的距离，m；
r0——参考位置距声源的距离，m；
ΔL——各种因素引起的衰减量（包括声屏障、空气吸收等引起的衰减量），dB（A）。
2）对室内噪声源采用室内声源噪声模式并换算成等效的室外声源：
[image: ]
式中：Lp1—靠近开口处（或窗户）室内某倍频带的声压级或A声级，dB；
LW—点声源声功率级（A计权或倍频带），dB；
Lp1i（T）—靠近围护结构处室内N个声源i倍频带的叠加声压级，dB；
r——声源与室内靠近围护结构处的距离，m；
R——房间常数，m2；
Q——方向性因子；
TLi——围护结构的传输损失，dB；
S——透声面积，m2。
3）对两个以上多个声源同时存在时，其预测点总声压级采用下面公式：
[image: ]
式中：Leq—预测点的总等效声级，dB（A）；
Li—第i个声源对预测点的声级影响，dB（A）。
4）为预测项目噪声源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情况，首先预测噪声源随距离的衰减，然后将噪声源产生的噪声值与区域噪声背景值叠加，即可以预测不同距离的噪声值。叠加公式为：
Leq=10Lg[10L1/10+10L2/10]
式中：Leq-----噪声源噪声与背景噪声叠加值；
L1-----背景噪声，L2为噪声源影响值。
（2）预测结果
表4-15  项目厂界噪声排放预测结果 单位：dB（A）
	厂界方位
	东厂界
	南厂界
	西厂界
	北厂界

	昼间贡献值
	52.18
	52.47
	52.71
	53.08

	标准限值
	65
	65
	65
	65

	是否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夜间贡献值
	44.89
	45.18
	47.64
	45.79

	标准限值
	55
	55
	55
	55

	是否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根据上述内容可知，本项目运营期间，厂界东、南、西、北侧噪声排放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综上所述，本项目噪声均为达标排放，项目所在区域声环境影响较小。
4、噪声监测计划
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噪声》（HJ1301—2023），本项目的噪声监测计划如下：
表4-16  项目运营期噪声环境监测计划
	类型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执行标准

	噪声
	厂界四周
	等效A声级Leq
	昼间一次
1次/季度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四、固体废物
1、污染源分析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废钢材边角料、废布袋、焊渣、袋式除尘器收集粉尘、废钢丸、废水性漆桶、废水性漆漆渣、废活性炭、废过滤棉、废润滑油及其包装桶、含油抹布及手套和员工生活垃圾等。
（1）废钢材边角料
项目边角料主要为切割过程产生，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机械行业系数手册》中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产污系数核算表-33 金属制品业，金属结构体及其部件废边角料产污系数为6.17kg/吨产品。项目需切割的产品5050t/a，则产生切割边角料为31.158t/a。根据《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生态环境部公告2024年第4号）属于SW17 900-001-S17，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外售综合利用。
（2）废布袋
项目除尘器布袋达到使用年限后，需定期更换，从而产生的废旧布袋，年产生量约为0.5t/a。根据《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生态环境部公告2024年第4号）属于SW59 900-009-S59，收集暂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暂存间后定期外售综合利用。
（3）焊渣
根据《机加工行业环境影响评价中常见污染物源强估算及污染治理》（徐海萍）中，焊渣=焊条用量×（1/11+4%）计算，项目实芯焊丝用量为39t/a，焊条用量为1.6t/a，则焊渣产生量为5.31t/a。根据《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生态环境部公告2024年第4号）属于SW59 900-099-S59，收集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外售综合利用。
（4）袋式除尘器收集粉尘
根据上述计算，布袋除尘器收集粉尘量为14.2673t/a，主要为金属氧化物、金属屑，根据《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生态环境部公告2024年第4号）属于SW59 900-099-S59，收集暂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暂存间后定期外售综合利用。
（5）生活垃圾
类比现有项目，人员数量不变，则生活垃圾产生量为7.8t/a。。根据《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生态环境部公告2024年第4号）属于SW64 900-099-S64，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bookmark: OLE_LINK2]（6）废钢丸
类比现有项目，每年约补充6t新钢丸，其中50%为粒径较小的废钢丸，则废钢丸产生量为3t/a。根据《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生态环境部公告2024年第4号）属于SW17 900-001-S17，统一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
（7）废水性漆桶
本项目水性钢结构漆使用量为14.27t/a，使用完后产生的废水性漆桶，单个废桶约1kg重，平均每个桶的容量为50kg。因此，本项目废水性漆桶的产生量为0.2854t/a，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中HW49其他废物，废物代码为900-041-49，暂存在危废暂存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8）水性漆漆渣
根据上文漆料平衡分析中可知，喷漆房喷漆工程中产生的漆渣为0.1998t/a。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中的HW12染料、涂料废物，废物代码900-252-12，收集后用密闭袋装存储在危废暂存间，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9）废活性炭
项目喷漆及晾干过程产生的废气经三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本项目活性炭最少装填量为0.6t/次，一季度更换一次。根据上文漆料平衡分析本项目活性炭吸附处理的有机废气为0.9989t/a，废活性炭产生量为8.1989t/a。属于危险废物。根据《国家危废名录》（2025版）废物种类：HW49其他废物，废物代码：900-039-49，暂存于危废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处置。
（10）废过滤棉
项目采用过滤棉去除喷漆废气中的漆雾，过滤棉重量约250g/m2，过滤棉吸附漆雾的能力为1-2kg/m2，本次评价取1.5kg/m2，根据前文漆料平衡，进入过滤棉中的漆雾为2.0138t/a，则过滤棉使用量约为302.07m2/a（0.076t/a），则废过滤棉产生量为2.0898t/a。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中HW49其他废物，废物代码为900-041-49，采用密闭袋装暂存在危废暂存间，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11）废润滑油及其包装桶
润滑油规格20L/桶，每个桶约0.5kg，因此包装桶的产生量为0.025t/a，废润滑油产生量约为用量的10%，即废润滑油的产生量为0.1t/a。废润滑油及其包装桶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中的HW08 900-217-08、900-249-08，收集后暂存在危废暂存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12）含油抹布及手套
类比现有项目操作过程中、检维修过程中产生含油抹布及手套，根据企业提供资料，产生量约为0.05t/a。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中的HW49 900-041-49，用密闭袋装收集后暂存在危废暂存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表4-17  项目固体废物产生情况一览表
	序号
	固废名称
	固废类别
	固废代码
	产生量
t/a
	固废分类
	物理性状
	危险特性
	污染防治措施

	1
	废钢材边角料
	SW17
	900-001-S17
	31.158
	一般废物
	固态
	/
	分类收集于一般固体废物暂存间，定期外售综合利用

	2
	焊渣
	SW59
	900-099-S59
	5.31
	
	固态
	/
	

	3
	废布袋
	SW59
	900-009-S59
	0.5
	
	固态
	/
	

	4
	袋式除尘器收集粉尘
	SW59
	900-099-S59
	14.2673
	
	固态
	/
	

	5
	废钢丸
	SW17
	900-001-S17
	3
	
	固态
	/
	

	6
	生活垃圾
	SW64
	900-099-S64
	7.8
	
	固态
	/
	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7
	废水性漆桶
	HW49
	900-041-49
	0.2854
	危险废物
	固态
	T/In
	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8
	水性漆漆渣
	HW12
	900-252-12
	0.1998
	
	固态
	T/I
	

	9
	废活性炭
	HW49
	900-039-49
	8.1989
	
	固态
	T
	

	10
	废过滤棉
	HW49
	900-041-49
	2.0898
	
	固态
	T/In
	

	11
	废润滑油及其包装桶
	HW08
	900-217-08
900-249-08
	0.125
	
	液态、固态
	T/I
	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12
	含油抹布及手套
	HW49
	900-041-49
	0.05
	
	固态
	T/In
	


表4-18  危险废物汇总表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类别
	危险废物
代码
	产生量（t/a）
	产生工序及装置
	形态
	主要
成分
	有害
成分
	产废
周期
	危险
特性
	污染防治措施

	废水性漆桶
	HW49
	900-041-49
	0.2854
	喷漆
	固态
	水性漆
	水性漆
	月
	T/In
	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水性漆漆渣
	HW12
	900-252-12
	0.1998
	喷漆
	固态
	水性漆
	水性漆
	月
	T/I
	

	废活性炭
	HW49
	900-039-49
	8.1989
	废气处理
	固态
	活性炭、挥发性有机物
	挥发性有机物
	月
	T
	

	废过滤棉
	HW49
	900-041-49
	2.0898
	废气处理
	固态
	水性漆、过滤棉
	挥发性有机物
	月
	T/In
	

	废润滑油及其包装桶
	HW08
	900-217-08
900-249-08
	0.125
	设备保养
	液态、固态
	废矿物油
	废矿物油
	月
	T/I
	

	含油抹布及手套
	HW49
	900-041-49
	0.05
	设备保养
	固态
	废矿物油、抹布、手套
	废矿物油
	月
	T/In
	


2、固废管理要求
本次迁建后对一般固废环境管理要求提出如下：
企业应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有关规定，建设必要的固体废物分类收集和临时贮存设施，具体要求如下：
（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分类收集、储存，不能混存，禁止危险废物及生活垃圾混入。
（2）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临时储存地点必须建有天棚，不允许露天堆放，以防雨水冲刷，雨水通过场地四周导流渠流向雨水排放管；临时堆放场地为水泥铺设地面，以防渗漏。
（3）储存场所应加强监督管理，一般固废暂存间按《环境保护图形标识-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厂》（GB15562.2-1995）要求设置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4）建立档案制度，将临时储存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和外运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详细记录在案，长期保存，供随时查阅。
本次迁建后对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要求提出如下：
本评价要求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种类、产生量、流向、暂存及处置等有关资料。
（1）贮存场所(设施)要求及环境影响分析。企业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设置危废暂存间，危废暂存间做好防腐、防渗、防雨等“七防”措施，防止二次污染；地面采用坚固、防渗、耐腐蚀的材料建造；危险废物按照类别分置于防渗漏的专用包装物或者密闭的容器内，专用包装物、容器设有明显的警示标识和警示说明。
（2）运输过程要求及环境影响分析。企业在厂内由生产车间将各类危废运送至危废暂存间时应防止洒落，意外洒落应做好收集工作。
企业必须对在生产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进行申报登记，制定定期外运制度，并对危险废物的流向和最终处置进行跟踪，确保危险废物得到有效处置，禁止在转移过程中将危险废物排放至环境中，防止运输过程中危险废物的污染损害是防止危险废物污染损害的主要环节之一。运输危险废物，必须同时符合两个要求，一是必须采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做到无害化的运输；二是必须将所运输的危险废物作为危险货物对待，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符合危险货物运输的安全防护要求，做到安全运输，则危废运输过程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在采取环评提出的措施后，均能得到妥善处置，对环境影响较小。
五、地下水、土壤环境影响分析
（1）污染源及污染途径识别
本项目运营期间可能对地下水及土壤产生的影响途径主要为水性漆等液态原辅料以及废润滑油等泄漏产生地面漫流、垂直下渗，将有害有毒物质带入地下，对浅层地下水及土壤造成影响。
（2）污染防治措施
表4-19  防渗分区一览表
	序号
	装置、单元名称
	污染防治区域及部位
	污染防治区类别
	防渗技术要求

	1
	喷漆房、危废间、液态原料区
	地面
	重点防渗区
	等效黏土防渗层Mb≥6.0m，K≤1×10-7cm/s

	2
	成品区、原料区、一般固废暂存间
	地面
	一般防渗区
	等效黏土防渗层Mb≥1.5m，K≤1×10-7cm/s

	3
	办公楼
	地面
	简单防渗区
	/


六、环境风险
1、风险初判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计算本项目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Q，如下表所列：
表4-22  项目危险物质与临界量比值Q计算结果
	序号
	危险物质名称
	最大量 q（t）
	临界量 Q（t）
	q/Q

	1
	危险废物
	0.638
	50
	0.0127

	3
	润滑油
	0.2
	2500
	0.00008

	2
	丙烷
	0.3
	10
	0.03

	合计
	0.04278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危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Q=0.04278<1，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可知，不需要设置专项评价，只需进行简单分析。
2、环境风险影响途径及防范措施
表4-21  环境风险分析一览表
	风险源
	环境风险物质
	可能影响途径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喷漆房
	水性漆
	泄漏污染，如下渗则可能污染地下水和土壤；漫流可能进入雨水管网
	地面需进行重点防渗

	废气事故排放
	有机废气
	排入外环境、影响环境空气目标
	①应加强对废气的运行管理，消除运行隐患，加强设备的检修，及时对故障进行处理，确保设施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②为保证除尘效率，提高设备的运行率，应重视除尘器的日常管理，保证设备的除尘效率，避免其发生事故的可能。袋式除尘器发生破裂等故障导致颗粒物排放量增加时，必须停产检修，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③对有机废气处理设备和排气管道应经常检验其气密性，查看其是否堵塞或破损，必要时进行更换；加强对设备的维修管理，使其在良好情况下运行严格按规范操作尽可能避免事故排放。

	危险废物暂存间
	废润滑油等
	泄漏污染，如下渗则可能污染地下水和土壤；漫流可能进入雨水管网
	危险废物暂存间设置围堰、托盘、导流沟、收集槽等措施，地面进行防腐防渗，并按相关要求设置明显的警示标牌和警示说明

	液态原料区
	水性漆
	泄漏污染，如下渗则可能污染地下水和土壤；漫流可能进入雨水管网
	配置泄漏吸附物资，对地面进行重点防渗，设置托盘、导流沟、收集槽等措施

	气态原料区
	氧气、丙烷等
	遇明火发生火灾
	确保储罐的密封性，定期进行气密测试；严禁油脂、易燃物等靠近；氧气与可燃气体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设置消防器材


3、风险结论
企业认真落实各种风险防范措施，通过相应的技术手段降低风险发生概率，并在风险事故发生后，及时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可最大程度上减少对环境的危害，本项目对环境的风险影响可接受。
七、排污口规范化设置
（1）排放口规范化建设要求
固定噪声源、固体废物贮存、废水排放口、废气排放口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建设，应符合“一明显、二合理、三便于”的要求，即环保标志明显，排污口设置合理，便于采集样品、便于监测计量、便于公众参与和监督管理。同时要求按照国家环保总局制定的《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设置与排污口相应的图形标志牌。
1）排污口管理。
建设单位应在各个排污口处竖立标志牌，并如实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规范化排污口标记登记证》，由环保部门签发。环保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可分别按以下内容建立排污口管理的专门档案；排污口性质和编号；位置；排放主要污染物种类、数量、浓度；排放去向；达标情况；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及整改意见。
2）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在场区的废水排放口、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应设置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图形符号分为提示图形和警告图形符号两种，分别按GB155621-1995、GB155622-1995执行。要求各排污口（源）提示标志形状采用正方形边框，背景颜色采用绿色，图形颜色采用白色。标志牌应设在与之功能相应的醒目处，并保持清晰、完整。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的形状及颜色见表4-22，环境保护图形符号见表4-23。
表4-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的形状及颜色表
	标志名称
	形状
	背景颜色
	图形颜色

	警告标志
	三角形边框
	黄色
	黑色

	提示标志
	正方形边框
	绿色
	白色


表4-23  各排污口（源）标志牌设置示意图
	排放口名称
	编号
	图形标志
	形状
	背景颜色
	图形颜色
	图形符号

	废气排放口
	DA001
	提示标志
	正方向边框
	绿色
	白色
	[image: u=4239320310,17880318&fm=253&app=138&size=w931&n=0&f=JPEG&fmt=auto?sec=1715706000&t=f1a386e46ba3189cafc9ad74c744dec7]

	一般固废堆场
	GF-01
	提示标志
	正方形边框
	绿色
	白色
	[image: ]

	危废暂存间
	GF-02
	警告标志
	长方形边框
	黄色
	黑色
	[image: ]


八、环保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8万元，占总投资的2.8%，具体环保投资内容见下表。
表4-24 工程环保投资估算
	项目
	环保措施
	投资额（万元）
	备注

	营运期
	废水
	生活污水
	化粪池
	/
	依托厂房已建化粪池

	
	废气
	有组织废气
	三级活性炭吸附、干式过滤棉、15m排气筒、风机
	10
	新建

	
	
	无组织废气
	移动式袋式除尘器
	2
	新建

	
	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
	垃圾篓、垃圾桶，由环卫部门定时清运处理
	1
	新建

	
	
	一般固废
	一般固废暂存间及收集设施（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
	
	

	
	
	危险废物
	设置围堰、托盘、导流沟、收集槽等措施，地面进行防腐防渗，并按相关要求设置明显的警示标牌和警示说明，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5
	新建

	
	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 
	/
	利旧

	
	
	隔声、减震；采取减震及降噪等设施
	2
	新建

	
	风险防控
	[bookmark: OLE_LINK8]厂区设置消防器材，严格防火管理；配置泄漏吸附物资 
	/
	利旧

	
	
	配置泄漏吸附物资、进行重点防渗，危废暂存间地面应做好防渗、防腐措施
	8
	新建

	合计
	28
	/


十、排污许可证申领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本项目属于登记管理，待取得并落实环评批复后，建设单位应当在获得环评审批文件后，对污染源进行管理，实现持证排污。



[bookmark: _Toc5700][bookmark: _Toc14668][bookmark: _Toc189746482][bookmark: _Toc6876][bookmark: _Toc24790][bookmark: _Toc5707][bookmark: _Toc23386][bookmark: _Hlk54167917]五、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
	内容
要素
	排放口（编号、名称）/污染源
	污染物项目
	环境保护措施
	执行标准

	大气环境
	有组织废气（DA001排气筒）
	颗粒物、VOCs
	密闭车间负压收集+干式过滤棉+三级活性炭吸附+15m排气筒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排放标准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及维修）挥发性有机物、镍排放标准》（DB43/1356-2017）表1中其他车型

	
	无组织废气
	VOCs、颗粒物
	移动式袋式除尘器、设置封闭负压喷漆房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中表9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厂区内
	VOCs
	设置封闭负压喷漆房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A中无组织排放限值

	地表水
环境
	生活污水
	CODcr、BOD5、NH3-N、SS
	化粪池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三级标准

	
	喷漆清洗废水
	SS
	回用于水性漆配置用水不外排
	/

	声环境
	生产设备
	噪声
	采取消声、减震、隔声等措施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限值

	电磁辐射
	/

	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清运

	
	一般固体废物
	废钢材边角料
	分类收集于一般固体废物暂存间，定期外售综合利用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相关标准

	
	
	焊渣
	
	

	
	
	废布袋
	
	

	
	
	袋式除尘器收集粉尘
	
	

	
	
	废钢丸
	
	

	
	
	生活垃圾
	
	

	
	危险废物
	废水性漆桶
	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间，定期委托有危废处理资质单位处置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水性漆漆渣
	
	

	
	
	废活性炭
	
	

	
	
	废过滤棉
	
	

	
	
	废润滑油及其包装桶
	
	

	
	
	含油抹布及手套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危废暂存间、液态原料区等地面进行重点防渗。

	生态保护措施
	/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1）废气事故排放风险防范措施
①应加强对废气的运行管理，消除运行隐患，加强设备的检修，及时对故障进行处理，确保设施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②为保证除尘效率，提高设备的运行率，应重视除尘器的日常管理，保证设备的除尘效率，避免其发生事故的可能。袋式除尘器发生破裂等故障导致颗粒物排放量增加时，必须停产检修，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③对有机废气处理设备和排气管道应经常检验其气密性，查看其是否堵塞或破损，必要时进行更换；加强对设备的维修管理，使其在良好情况下运行严格按规范操作尽可能避免事故排放。
（2）贮运系统风险防范措施
针对辅料库中水性钢结构漆、润滑油的泄漏和危险废物暂存间暂存的危险废物的泄漏。建设时，建筑物地面应采取防渗、防腐等措施，设置室内导流沟和收集槽，配置一定量的吸附物质，设置禁火标志及防静电措施等。
针对丙烷等易燃气体，厂内严禁烟火，厂区显眼位置粘贴相关标识标牌；将丙烷等易燃气体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中，保持盛装容器密封；瓶装丙烷在搬运时需轻拿轻放，以防包装容器损坏；厂内需配备一定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相关操作人员需经过专门培训，操作过程中需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其他环境管理要求
	1、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和环保部2017年11月20日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号”，建设单位作为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或者使用，并对验收内容、结论和所公开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项目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使用。
2、排污口规范化建设
企业污染物排放口（源）及固体废物贮存、堆放场必须按照国家标准《环境保护图形标志》（GB15562.1-1995）的规定设置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设置位置应距污染物排放口（源）、固体废物贮存（堆放）场或采样点较近且醒目处，并能长久保留。建设单位必须对排污口进行规范化建设，设立排放口标志，标志牌应注明污染物名称以警示周围群众。
废气排放口必须设置便于采样、监测的采样口和采样监测平台，采样口和平台必须符合《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
建设单位应将相关排污情况，如:排污口的性质、编号、排污口的位置以及主要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数量、浓度、排放规律及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情况等进行建档管理，并报送环保主管部门备案。如实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规范化排污口标记登记证》，由环保部门签发。
按照国家标准《环境保护图形标志》（GB15562.1-1995）（GB15562.2-1995）的规定，设置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设置位置应距污染物排放口（源）或采样点较近且醒目处，并能长久保留，设置高度一般为：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上缘距离地面2米。
表5-1  提示性标志牌和警告性标志牌说明表
	排放口
	废气排放口
	噪声源
	固体废物堆场
	危险废物暂存间

	提示图形符号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警告图形标志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表5-2  标志形状及颜色
	标志类型
	形状
	背景颜色
	图形颜色

	警告
	三角形边框
	黄色
	黑色

	提示标志
	正方形边框
	绿化
	白色






[bookmark: _Toc25409][bookmark: _Toc5373][bookmark: _Toc19027][bookmark: _Toc22212][bookmark: _Toc189746483][bookmark: _Toc30942][bookmark: _Toc30283]六、结论
	本项目位于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龙岭产业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朝阳路粤浙城科技示范基地8栋，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土地利用及选址符合园区规划要求，项目总体布局合理，项目运营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的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并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风险防范措施后，各项污染物均能实现达标排放，环境风险可控，对环境的影响较小。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bookmark: _Toc8723][bookmark: _Toc6522][bookmark: _Toc12497][bookmark: _Toc189746484][bookmark: _Toc20228]附表
[bookmark: _Toc12098][bookmark: _Toc743][bookmark: _Toc26690][bookmark: _Toc24349]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量汇总表
	   项目
分类
	污染物名称
	现有工程
排放量（固体废物产生量）①
	现有工程
许可排放量
②
	在建工程
排放量（固体废物产生量）③
	本项目
排放量（固体废物产生量）④
	以新带老削减量
（新建项目不填）⑤
	本项目建成后
全厂排放量（固体废物产生量）⑥
	变化量
⑦

	废气
	颗粒物
	11.415t/a
	/
	/
	4.4225t/a
	11.415t/a
	4.4225t/a
	-6.9925t/a

	
	NMHC
	3.57t/a
	/
	/
	0.4281t/a
	3.57t/a
	0.4281t/a
	-3.1419t/a

	废水
	CODcr
	0.0456t/a
	/
	/
	0.0456t/a
	0.0456t/a
	0.0456t/a
	0

	
	BOD5
	0.0091t/a
	/
	/
	0.0091t/a
	0.0091t/a
	0.0091t/a
	0

	
	NH3-N
	0.0046t/a
	/
	/
	0.0046t/a
	0.0046t/a
	0.0046t/a
	0

	
	SS
	0.0091t/a
	/
	/
	0.0091t/a
	0.0091t/a
	0.0091t/a
	0

	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
	废钢材边角料
	31.158t/a
	/
	/
	31.158t/a
	31.158t/a
	31.158t/a
	0

	
	焊渣
	5.31t/a
	/
	/
	5.31t/a
	5.31t/a
	5.31t/a
	0

	
	废布袋
	/
	/
	/
	0.5t/a
	/
	0.5t/a
	+0.5t/a

	
	袋式除尘器收集粉尘
	/
	/
	/
	14.2673t/a
	/
	14.2673t/a
	+14.2673t/a

	
	废钢丸
	3t/a
	/
	/
	3t/a
	3t/a
	3t/a
	0

	
	生活垃圾
	7.8t/a
	/
	/
	7.8t/a
	7.8t/a
	7.8t/a
	0

	危险废物
	废水性漆桶
	0.2854t/a
	/
	/
	0.2854t/a
	0.2854t/a
	0.2854t/a
	0

	
	水性漆漆渣
	0.1998t/a
	/
	/
	0.1998t/a
	0.1998t/a
	0.1998t/a
	0

	
	废活性炭
	/
	/
	/
	8.1989t/a
	/
	8.1989t/a
	+8.1989t/a

	
	废过滤棉
	/
	/
	/
	2.0898t/a
	/
	2.0898t/a
	+2.0898t/a

	
	废润滑油及其包装桶
	0.125t/a
	/
	/
	0.125t/a
	0.125t/a
	0.125t/a
	0

	
	含油抹布及手套
	0.05t/a
	
	
	0.05t/a
	0.05t/a
	0.05t/a
	0


注：⑥=①+③+④-⑤；⑦=⑥-①




2

[bookmark: _GoBack]
image1.jpeg
7 5000 PANLEAR A = LT @I H BRI & RAE U

B
¥ .
‘s — ek TR
SR S KA ST Eﬁ#ma%ﬁfﬁﬁﬁﬁﬁwmﬁm P2-p6
1| A AR A FTA 5 VOCs 1 H
b aﬂﬂmasvm;m%ﬁ%ﬁe&ﬁ o
BT AR EEIMAE =T EHEMERRAS P21-P22
2 | R EWRAENBE, whRsl | CRURAFRNR, BRRIEES | P2
. BHREIE P25-P26
| | FEERRRAO RN 7 | CRIAURARK T RRINE | P33
B AR B R R T pal
BEBRBORT . FURTE, R | DRERERBRT R A |
Wk SRR, B W, SRR
o | womA R, TAREEAL SIS P43P45
BT BEMABAHE || CRRSRR UL A | Pa6Pas
BRI BRI A R R R | P43
. |BERE R, RIEET R BRI A R p53-p54
AR IR BRI B IR P37
BB R, A7 |— oD A B AL B 2 -
R B BRI il
56 % A R B IE P64
[ R, A hAKER BRI B A P13
2B NAEREEEEL T 14

DB B GARIRIL, A LT

A\





image2.png
TR, 1752065672000

Gl RGN R TR

mas -
itimn a6 e r=soom st i
wannsn SR SR R RN
| At R 1) s
lsmmmieicnxa e
— et
nean @ e RmRA S
e ovsosooussLarcar
— et
EmanA @) e
meamnzean e [wma
= AR,
wisn Gam
e
BHARMR S S
LEHERA ==
4 B EBERG ARG =
X ovowsaszo1 34901000601 o217z o
2 EEAMAR
wa e R =
iy I
P T Isagﬁ;mnmm i i





image3.png
W ARSI (R
Gt SRS

AP W B BTN IR E G-#s
A5 A R ___91430104MATHM5TPSY. D AEARW: AR
#e ERFEAAYHRES GO RANFEENR) ¥
AEH—RAK, TUEAR=RAINY, AT (RF/
FRT) BASZRHT A RREXREPHFNEATE
HeR Yt A A HE G B % P50000 41 B 4 P R TR
pit:l FEREYRREH G EAKRAELIIARA,
FEAH, TYRERBE: RAEAREPERES (O 8
SR ERAN__MEX  GRERRITFA TR TR A
##EF_ 2014035430352013439901000631 , HA%KF
BHO22172 ) , EERHAREGE__YEX (ER%
¥ BH022172 ) . b5 §:] (EARE
BHO6B590 ) (RKA#FIH) € 2 A, ERARMAA
HELMAR: REAR ERREHARABIIN GERFEF
FHHRE R GO BB EREEAR) RERRBERL .
FHEB R “RER”





image4.jpeg
M UG B G Y AR T ud “A0H *}XSB mam//:dyqy
BEITREME 08 H( 9% H 1 H 1oty iy L R A9 S gt RUCIF BAAEITEY 3 35

S e Y b A O ]

SR EWIY T3

PRACE R N6 HECHRNEAGTONG) 6 HIT5 7 e

TFTART A g SN 56

SRRyl 6 T R ST N b RS0 [ 25 B 46

O 7 i S T M T S L AN IR 3

o ETIE B AN R TN MR AN N
VELI-4(60002 50002 AT LU MR Ny - [ T B 5

*€000Z *2000Z *T000ZHAAf 374 [ £ /

Yl SR e R e L6 e uem YREYEAHE

HITHz0s4zz00 [ 78 %4 BRIV W ED 7 1) il B3

L RIATATN T A R /e P [12 7 0 AR b BT S %

T -1 EMyn A&N H_.MV

" = A8dLSNHLVIPOTOEVT6
% m WYY H -





image5.png
ABERER

SEESEEREEES

HEeNE: 2019-10-30
[--1: = 4\Y3
BEER o
LR 2025-12-11~2026-12-10

e EEEEE X5

f==1 Fiiised Ml lrEdR: HRBEREREERAS FREMIRES (B) MR
PEEEEES: 2014035430352013439901000631 EFRRS: BH022172
E=EESNEELE (D) Bt 86 %
BES 7
SHRINERARESS () R BE= 79

EEERNNFREMES S (R)
- o, SHpEOREERESS @ Bit 195

/S 0
S BEREER RERS B Ces: pri=ESs] BRRUER SHOER SHEERA EERIAR & Bas 19
24 FFB0RTH abkiwh wE= 27-055E8., BNETSENEEE..  MRRERERE. BB SRS BRBETE &
25 EDETSEHR. | d0S0I0 BEE 26-053BAIRY  EIRETEENE.  AESEAENE. BB B i
26 FERSNEESE.  8y3863 wE= 43-094SSKE.  FEERMUKE. HEBERENE. 8B BEXESR BRpE |
27 EEELTTS=M.. 544417 wE= 49-108EE8R: £..  MEESTSEN. SRBERERE. 8B BEXESR
28 FPS000MEETS..  maasSl wE= 30-OeestiatR.  MEHESREAN. HEREAGRE. BB BEECEE
29 EFSATKAE.. cdgigw BE= 27--060YHTEY...  BRER R  SEREAERE.  SEBY BRI
30 KIMEARAR..  pmS35i BE= 08--01EWEF.. KETKESR. FESEMERE. BEBY BRI
31 EOBERRRE. 671658 wE= 49-108E0%: £..  KUSERRAE. AESEAERE. B¢ BEEX RS
32 FEEGEE.. | aT3all BEE 26053 FIETARE.. [ EREREEE. BB EHEEY
33 Tiv2zs RE= 26-053BRBIRN S IRZBEETL.. S HEIENEET. BB BEELEK -

<

- 1!3 4056 7 8 o Tm. Em| =@ o2 /20 & HEE 2 TEGeeE




image6.png
“HYZHSHYI0Z  areq paoiddy
“He BB
e
Hi356961 ;Em Joard
HHFE

m X8

T

YR sweN [N
W

Jareag oy jo ampeudig

CEEYTH





image7.png
MASRER (THHIH

P P, [r—
[ wix |2 [ aneom [—
an 5 |5an |senemesse g [——

[T ———————
)
(@ raze wwtd) BRI S o
R —
TR PHEHES, REERE , i0R

ANBHERES , WIS BRSERREDIN

e (5] A - wxmn
oann
ey woan o s
—
sumonumsrer | s o f—
s sasosa0siz
T
[ woen | mowe | smzen s
nane
WA | s | 5% | womm | vus [mms| swom | swnn | eone
CEETER | on | wis | sm | ww | swsuw | seas | SPRER
o2
womn | om | xs /% swsy | wamm | OEE

= e
EREHE
S— (U —

AR W mmssm PARE : 4312000000001686715




oleObject1.bin
�

�

�

文本框的高度和它所关联的边框线将随文本的增删而增减。拖动侧边手柄可以更改注释宽度。�

水性漆
14.27


水分
2.854


挥发份
1.427


固体份
9.989


喷漆
0.5708


晾干
0.8562


附着在工件上
6.9923


漆雾
2.7969


漆渣
0.1998


40%


60%


70%


28%


2%


有组织
2.2375


无组织
0.5594


80%


20%


有组织
0.4566


无组织
0.1142


有组织
0.6850


无组织
0.1712


80%


20%


80%


20%


二级活性炭吸附（87.5%）


干式过滤器（90%）


进入过滤棉
2.0138


DA001排气筒


活性炭吸附
0.9989


漆雾
0.2237


NMHC
0.1427


NMHC
1.1416
漆雾
0.2237


80%



image8.emf
水性漆

14.27

水分

2.854

挥发份

1.427

固体份

9.989

喷漆

0.5708

晾干

0.8562

附着在工件上

6.9923

漆雾

2.7969

漆渣

0.1998

40%

60%

70%

28%

2%

有组织

2.2375

无组织

0.5594

80%

20%

有组织

0.4566

无组织

0.1142

有组织

0.6850

无组织

0.1712

80%

20%

80%

20%

二级活性炭吸

附 （

87.5%

）

干式过滤器

（

90%

）

进入过滤棉

2.0138

DA001

排气筒

活性炭吸附

0.9989

漆雾

0.2237

NMHC

0.1427

NMHC

1.1416

漆雾

0.2237

80%


oleObject2.bin
�

�

新鲜水
1141.427


生活用水


化粪池


1140�

912�

损耗228�

衡龙新区污水处理厂


912�

喷枪清洗用水


1.4�

进入水性漆中1.427�

1.427�

水性漆配置用水


1.4�

0.027�


image9.emf
新鲜水

1141.427

生活用水 化粪池

1140 912

损耗

228

衡龙新区污水

处理厂

912

喷枪清洗用水

1.4

水性漆配置用

水

1.4

1.427

0.027

进入水性漆中

1.427


image10.jpeg
I AR WAB L %, VOCs VOCs
[ 4 + [ +
1 | | |
L] o % g o R o BF
T T T T l
f ' ' f
iﬂﬁlg. L3 i, W Eﬁﬁ)h L3 .i);!;ﬁﬁ"}:}:ﬁ =





image11.png
ERE

WAL I





image12.png
L =Lro=201g( L/ )= AL




image13.png
4
Lu = Lu+10 lg( 45’2 )

L,=L,{T)=(TLi+6)+101lgs




image14.png
L, =10 1g( Y 10 ')




image15.jpeg
ESHKD
(T

[TT
s |

aRaE ws





image16.jpeg




image17.jpeg




image18.png




image19.png
DL





image20.png




image21.png




image22.png




image23.png




image24.png




image25.png




